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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的 體 育 教 師 （ 性 別 、 年 齡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職 務 類 別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主 修 科 目、運 動 員 背 景 ）和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 態

度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共 計 有 體 育 教 師 4 7 7 人 填 寫 改 編 自 R i z z o ( 1 9 9 3 )

所 著 之 P E AT I D -Ⅲ 中 文 版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研 究 資 料 經 由 t 考 驗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及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一 、 體 育 教 師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修 習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及 自 覺 能 力 等 因 素 和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依 序

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學 分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指 導 態 度 ， 由 正 向 到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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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依 序 分 別 為 ： 身 體 病 弱 、 學 習 障 礙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根 據 本 篇 之 結 果 可 了 解 臺 灣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較 傾 向 負 面 ， 未 來 在 學 校 教 育 及 在 職 進 修 中 需 加

強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實 際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知 識 及 經 驗 ， 以 改

善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教 學 之 品 質 與 內 容 。  

 

關 鍵 字 ： 適 應 體 育 、 教 學 態 度 、 特 殊 教 育 、 合 理 ／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融 合 教 育 、 自 覺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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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attributes (gender, age, year of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r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perience, perceived competence, official job,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jor, and athletic background) of physical educator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moderate-severely mentally impaired, visual 

disability, physical disability, learning disability, hearing disability, and body weakness). 

Physical educators (n = 477)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ors’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PEATID) 

survey that revised from Rizzo’s (1993) PEATID-Ⅲ.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stepwise multiple-regression procedures. 

The results regarding the three questions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Four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r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erceived competence. 

2. Perceived competenc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favorable attitudes. 

Special education credit was the second most significant attribute, followed b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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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varied as a function of 

disabled condition, students with body weakness were viewed more favorably 

than other types of dis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in this study, physical educators’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end to be negative. Consequently, it may be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physical educator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future academic preparation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ward teaching disabled students. 
Key words: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ttitude, special education,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inclusive education, perceived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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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自 從 1 9 6 7 年 美 國 政 府 通 過 9 0 - 1 7 0 公 法 ( P. L .  9 0 - 1 7 0 )授

權 為 服 務 身 心 障 礙 者 所 需 之 人 員 給 予 專 業 訓 練 ， 以 及 對 於 相

關 體 育 、 休 閒 方 面 之 研 究 予 以 特 別 撥 款 贊 助 ， 並 在 甘 迺 迪 基

金 會 ( K e n n e d y  F o u n d a t i o n )積 極 的 倡 導 之 下，揭 開 了 世 界 各 國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關 注 的 新 紀 元  ( S h e r r i l l  &  D e P a u w,  1 9 9 7 )。  

藉 由 本 法 之 保 障 及 甘 迺 迪 基 金 會 的 努 力 ， 全 美 興 起 一 股

提 倡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風 潮，在 距 離 9 0 - 1 7 0 公 法 通 過 短

短 不 到 1 0 年 的 時 間 ， 又 於 1 9 7 5 年 通 過 影 響 全 球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典 範 至 鉅 的「 殘 障 兒 童 教 育 法 案 」 (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A l l  

H a n d i c a p p e d  C h i l d r e n  A c t ,  P. L .  9 4 - 1 4 2 )。到 了 1 9 9 0 年，美 國

通 過 了 二 項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專 用 術 語 的 法 案 ， 一 項 是 「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案 」 (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E d u c a t i o n  A c t ,  P. L .  1 0 1 - 4 7 6 )，另 一 項 是「 美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法

案 」 ( t h e  A m e r i c a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A c t ,  P. L .  1 0 1 - 3 3 6 )， 這

二 項 法 案 皆 顯 示 出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尊 重 ， 並 祛 除 長 期 以 來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關 「 殘 障 」、「 殘 疾 」 ( h a n d i c a p p e d )等 帶 有

歧 視 意 涵 之 稱 呼 ； 以 及 宣 示 了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教 育 應 是

免 費 的、適 性 的（ 例 如：個 別 化 教 育 計 劃 ）、禁 止 具 有 歧 視 的

測 驗 、 評 鑑 與 安 置 、 在 最 小 限 制 環 境 的 教 學 及 合 法 的 程 序

( S h e r r i l l  &  D e P a u w,  1 9 9 7 )。 及 至 1 9 9 4 年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U N E S C O )在 特 殊 教 育 世 界 會 議 後 所 發 表 之 宣 言 ( T h e  

S l a m a m c a  S t a t e m e n t )更 強 調「 融 合 教 育 」( i n c l u s i v e  e d u c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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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具 體 落 實 （ 陳 明 聰 ， 民 8 9）。  

由 上 述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律 制 定 之 回 顧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教 育 發 展 脈 絡 不 但 是 一 種 從 「 無 」 到

「 有 」 ， 從 「 分 」 到 「 合 」 的 過 程 ； 更 是 由 「 人 權 」 的 伸 張

到 「 教 育 權 」 的 尊 重 （ 吳 武 典 ， 民 8 5）。 基 於 對 人 權 的 基 本

尊 重 及 維 護 教 育 機 會 之 均 等 ， 將 身 心 障 礙 者 融 入 普 通 教 育 的

情 境 中 － 「 融 合 教 育 」 的 教 育 模 式 蔚 然 已 成 為 現 今 教 育 發 展

之 主 要 潮 流，特 別 在 9 4 - 1 4 2 公 法 中 為 特 殊 教 育 明 訂 定 義 時 ，

「 體 育 」 更 是 唯 一 被 提 及 需 要 加 入 融 合 教 育 的 課 程 領 域

( R o w e  &  S t u t t s ,  1 9 8 7 )。  

回 顧 國 內 ， 民 國 7 3 年 ， 我 國 政 府 正 處 於 中 美 斷 交 以 來

的 自 強 建 國 時 期，在 如 此 艱 困 的 環 境 下，制 定 了 特 殊 教 育 法，

全 面 展 開 劃 時 代 的 教 育 體 制 ， 期 間 歷 經 了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企

圖 將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找 回 ， 納 入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的 體 制 中 ； 到 了

民 國 8 4 年，教 育 部 召 開 了「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會 議 」，凝 聚

產 學 研 各 界 之 共 識 ， 並 公 布 「 中 華 民 國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報 告

書 」 ， 書 中 具 體 指 出 當 前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十 大 課 題 ： 健 全 行 政

措 施 、 建 立 彈 性 學 制 、 師 資 素 質 與 量 的 提 昇 、 改 進 評 量 與 安

置 、 適 性 教 學 、 技 職 訓 練 、 發 展 特 殊 體 育 、 家 長 參 與 、 建 立

支 援 系 統 、 建 構 輔 導 網 路（ 教 育 部 ， 民 8 4）， 該 報 告 書 規 劃

出 我 國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之 遠 景 藍 圖，並 間 接 影 響 民 國 8 6 年、 9 0

年 政 府 新 修 訂 特 殊 教 育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 促 成 我 國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教 育 規 劃 更 為 周 延 。 其 中 ， 在 「 中 華 民 國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書 」 中 除 了 強 調 人 性 化 融 合 的 教 育 理 念 外 ， 更 提 出 了 健

全 特 殊 體 育 制 度 的 各 項 內 涵 。 由 此 ， 可 以 看 出 我 國 政 府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法 案 之 制 定 ， 除 了 參 照 國 際 教 育 思 潮 ， 更 融 合 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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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國 情 之 所 需 。  

縱 然 ， 過 去 世 界 各 國 學 者 對 於 實 施 「 融 合 教 育 」 的 看 法

未 能 一 致，時 有 爭 議 ( B l o c k  &  Z e m a n ,  1 9 9 8 ;  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  

D u n n ,  v a n  d e r  M a r s ,  &  M c C u b b i n ,  1 9 9 7 )，但 這 些 爭 議 已 逐 漸

平 息 ； 並 轉 而 重 視 相 關 研 究 與 應 用 方 面 ( D e P a u w  &  

D o l l - T e p p e r ,  2 0 0 0 ;  S h e r r i l l  &  W i l l i a m s ,  1 9 9 6 )。 然 而 ， 國 際

上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融 合 體 育 模 式 的 相 關 研 究 仍 是 少 數

( B l o c k  &  C o n a t s e r ,  2 0 0 2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4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S h e r r i l l ,  F r e n c h ,  &  H u u k a ,  1 9 9 5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V o g l e r ,  1 9 9 6 )， 國 內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合 體 育 之 研 究 更 是 寥 寥 可 數 （ 吳 昇 光 ， 民 8 9； 蔡 志 權 和 吳

昇 光 ， 民 9 1； 民 9 2） 。  

雖 然 法 律 規 範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童 之 教 育 ， 必 須 在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內 ， 達 到 最 大 可 能 之 發 展 ( i n  t h e  l e a s t  r e s t r i c t i v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t o  t h e  m a x i m u m  e x t e n t  a p p r o p r i a t e )； 以 及 在 普

通 體 育 班 級 中 接 受 體 育 教 學 （ 融 合 體 育 ） 或 是 隔 離 的 情 境 下

所 實 施 之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仍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權 利 。 但 在 實 際

研 究 中 卻 發 現 ： 不 論 是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專 業

準 備 （ 例 如 ： 個 別 化 之 體 育 教 學 計 劃 ） 、 或 是 對 法 律 規 範 之

認 知 、 或 是 在 行 政 上 所 應 獲 得 之 鼓 勵 與 支 持 皆 是 嚴 重 不 足 的

( M e l o g r a n o  &  L o o v i s ,  1 9 9 1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之 下 ， 教 師 感 到

強 烈 的 愧 疚 及 不 適 任 感 ( L a M a s t e r ,  G a l l ,  K i n c h i n ,  &  

S i e d e n t o p ,  1 9 9 8 ;  F o r l i n ,  2 0 0 1 )。 所 以 ， 為 了 達 到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基 本 人 權 、 受 教 權 、 學 習 權 之 目 的 ， 並 促 使 他 們 能

和 非 身 心 障 礙 同 儕 一 樣 ， 在 最 有 利 的 教 學 情 境 下 ， 一 起 達 到

最 大 可 能 的 發 展 目 標 ； 因 此 ， 探 討 在 一 般 體 育 教 學 環 境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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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因 素 ， 並 提 出 改

變 態 度 的 策 略，這 是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領 域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研 究 議 題 之 一 ( D o l l - T e p p e r  &  D e P a u w ,  

1 9 9 6 ;  吳 昇 光 ， 民 8 9 )。 D e P a u w和 D o l l - T e p p e r  ( 2 0 0 0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之 學 者 專 家 應 肩 負 起 領 導 時 代 潮 流 之

重 責 大 任 ， 採 取 堅 實 的 哲 學 觀 點 ， 為 創 造 「 體 育 是 所 有 兒 童

的 權 利 」 之 目 標 而 努 力 。  

在 國 外 探 討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 大 概 可 分 為 兩 類 ， 一

是 體 育 教 師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關 係 變 項 研 究 ( C o o k ,  C o o k ,  &  

L a n d r u m ,  2 0 0 0 ;  R i z z o ,  1 9 8 4 ;  1 9 8 5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R o w e  &  S t u t t s ,  1 9 8 7 ;  S t e w a r t ,  1 9 9 1 ;  T r i p p ,  1 9 8 8 )， 第

二 類 主 要 是 一 般 學 生 （ 非 障 礙 同 儕 ）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關 係 變

項 研 究 ( B l o c k ,  1 9 9 5 ;  F a v a z z a  &  O d o m , 1 9 9 7 ;  G o o d w a y  &  

R u d i s i l l ,  1 9 9 6 ;  1 9 9 7 ;  T r i p p ,  F r e n c h ,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5 ;  Vo g l e r ,  

v a n  d e r  M a r s ,  D a r s t ,  &  C u s i m a n o ,  1 9 9 0 )； 其 中 探 討 有 關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研 究 非 常 豐 富 ，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更 將 這 些 文 獻 區 分 成 四 大 領 域 ， 包 括 ：（ 一 ）

以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有 關 變 項 之 研 究、（ 二 ）以 體 育 教 師 屬 性 有 關

變 項 之 研 究 、（ 三 ） 以 職 前 體 育 教 師 有 關 變 項 之 研 究 與 （ 四 ）

態 度 改 變 之 研 究 。  

反 觀 國 內 ， 類 似 的 研 究 大 多 出 現 在 博 碩 士 論 文 ， 大 致 可

分 成 三 大 領 域，包 括：體 育 教 師 對 一 般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研 究（ 劉

仲 成 ， 民 8 5）、 一 般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研 究 （ 楊 瑞

文 ， 民 9 1）、 特 殊 （ 適 應 ）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 陳 福 順 ， 民

9 1； 許 銘 松 ， 民 8 9）。  

將 國 內 外 之 研 究 領 域 簡 單 比 較 即 可 發 現 ， 我 國 在 探 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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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研 究 ， 尚 待 相

關 領 域 之 學 者 專 家 多 加 努 力 。 因 為 ， 在 融 合 體 育 教 學 的 環 境

中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是 扮 演 成 功 體 育 教

學 的 重 要 因 子 之 一 ( T r i p p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1 )，而 態 度 更 是 達 成

目 標 的 起 始 要 素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4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3 )。 雖 然 如 此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3 )亦 指 出 ： 很 多 有

關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研 究 是 十 分 鬆 散

的 ， 因 為 他 們 的 調 查 缺 乏 紮 實 的 理 論 依 據 。 因 此 ， 未 來 的 研

究 者 在 探 討 有 關 之 議 題 時 ， 除 了 要 有 嚴 謹 的 研 究 方 法 外 ， 更

應 善 採 適 當 的 研 究 工 具 。  

雖 然 國 外 探 討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文 獻 是

如 此 豐 富 且 多 樣 ， 然 而 ， 仍 有 其 不 足 之 處 ； 例 如 ， 參 與 研 究

調 查 的 對 象 ， 絕 大 多 數 以 北 美 地 區 之 體 育 教 師 為 主 ， 甚 少 將

不 同 區 域 （ 國 家 ） 列 為 參 與 研 究 對 象 ( D o w n s  &  W i l l i a m s ,  

1 9 9 4 )。此 外， R i z z o  ( 1 9 8 4 ;  1 9 9 3 )在 對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下 定 義 時

(例 如 ：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l e d ,  p h y s i c a l  d i s a b l e d )， 容 易 使 回 答 問

題 者 對 不 同 的 障 礙 類 別 產 生 混 淆 不 清 之 處 ， 進 而 影 響 其 態 度

之 表 達 ， 最 後 將 導 致 研 究 結 果 的 真 實 性 。  

故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藉 由 修 訂 R i z z o 於 1 9 9 3 年 編 制 之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o w a r d  Te a c h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Ⅲ ( P E AT I D -Ⅲ )」，發 展 適 合 我 國 國 情 之 中 文

版「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以 調 查 瞭 解 我 國

體 育 教 師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現 況 ， 再 據 以 提 出 有 效 提

昇 體 育 教 師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正 向 態 度 策 略 ， 以 作 為 政 府

制 定 適 應 體 育 政 策 及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課 程 規 劃 之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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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壹 、 研 究 問 題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之 問 題 有 下 列

三 點 ：  

一、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年 齡、性 別、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運 動 員 背 景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二 、 何 種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年 齡 、 性 別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運 動 員 背 景 ） 是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貳 、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所 做 之 假 設 如 下 ：  

一、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年 齡、性 別、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運 動 員 背 景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有 所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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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體 育 教 師 的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年 齡 、 性 別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運 動 員 背

景 ） 在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三 節  基 本 假 定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基 本 假 定  

一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是 可 以 藉 由

態 度 量 表 測 得 的 。  

二 、 研 究 參 與 者 將 會 真 實 的 在 態 度 量 表 上 反 應 出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  

貳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現 任 國 民 小 學（ 不 含 特 殊 學 校 或

資 源 班 ）體 育 科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授 課 教 師 為 樣 本 。 

參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因 為 研 究 範 圍 之 關 係，應 用 到 其 他 不 同 地 區

或 不 同 類 別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 可 能 有 其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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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名 詞 解 釋 

 
壹 、 融 合 體 育 ：  

是 指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程 情 境 中，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和 非 障

礙 同 儕 共 同 學 習 與 活 動。 ( B l o c k  &  Vo g l e r ,  1 9 9 4 ;  H o d g e ,  

D a r i s ,  Wo o d a r d ,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2 )。  

貳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本 研 究 所 稱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乃 依 據 R i z z o  ( 1 9 9 3 )在

P E AT I D -Ⅲ量 表 之 填 表 說 明 內 容 所 稱 之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及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以 及

為 使 符 合 我 國 國 情 所 加 入 之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五 種 障 礙 類 別 （ 教 育 部 ， 民

9 1）。  

一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表 示 具 有 下 列 行 為 中 一 項 或 多 項 的 特 質 條

件 ： 嚴 重 的 偏 離 分 裂 、 攻 擊 性 或 衝 動 的 行 為 、 退

縮 或 焦 慮 、 一 般 普 遍 性 的 不 愉 快 、 憂 鬱 或 情 緒 起

伏 很 大 、 不 正 當 的 行 為 、 過 動 、 社 會 適 應 不 良 、

神 經 過 敏 ， 經 常 接 受 行 為 管 理 計 劃 服 務 。  

二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是 指 在 標 準 化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5 0 - 8 0 的 學 生 。

他 們 可 能 在 發 展 溝 通 技 巧 及 社 會 技 巧 上 落 後 於 同

儕 ； 通 常 在 職 業 及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的 學 習 方 面 ， 可

能 需 要 指 導 和 ／ 或 協 助 ； 在 動 作 技 巧 的 表 現 可 能

有 困 難 ， 以 及 呈 現 注 意 力 時 間 較 短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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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智 力 明 顯 的 低 於 標 準 ， 在 標 準 化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5 0 分 以 下 。 他 們 可 能 無 法 進 行 言 辭 上 的 溝 通 、

及 有 限 的 社 會 化 互 動 且 需 要 他 人 的 照 護 。  

四 、 視 覺 障 礙 ：  

係 指 由 於 先 天 或 後 天 原 因 ， 導 致 視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分 或 全 部 之 障 礙 ， 經 矯

正 後 對 事 物 之 視 覺 辨 認 仍 有 困 難 ， 最 佳 矯 正 視

力 ， 為 優 眼 視 力 未 達 0 . 3 或 視 野 在 2 0 度 以 內 者 。  

五 、 肢 體 障 礙 ：  

係 指 上 、 下 肢 或 軀 幹 之 機 能 有 部 分 或 全 部 障

礙 ， 致 影 響 動 作 能 力 者 。  

六 、 學 習 障 礙 ：  

係 因 神 經 心 理 功 能 異 常，而 出 現 注 意、記 憶 、

理 解 、 推 理 、 表 達 、 知 覺 或 知 覺 動 作 協 調 等 能 力

有 顯 著 問 題 ， 以 致 在 聽 、 說 、 讀 、 寫 、 算 等 學 習

上 有 顯 著 困 難 者 。 其 障 礙 並 非 因 感 官 、 智 能 、 情

緒 等 障 礙 因 素 或 文 化 刺 激 不 足 、 教 學 不 當 等 環 境

因 素 所 直 接 造 成 之 結 果 。  

七 、 聽 覺 障 礙 ：  

是 指 由 於 先 天 或 後 天 因 素 ， 造 成 聽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份 或 全 部 之 障 礙 ， 導 致

對 聲 音 之 聽 取 或 辨 識 有 困 難 者 。  

八 、 身 體 病 弱 ：  

係 指 罹 患 慢 性 疾 病 ， 體 能 虛 弱 ， 需 要 長 期 療

養 ， 以 致 影 響 體 育 活 動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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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態   度 ： 

「 態 度 是 一 種 持 久 的 、 充 滿 情 感 的 信 念 ， 影 響 個 體

某 種 特 定 行 為 」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8 ,  P. 7 )。 本 研 究 是 指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之 得

分 情 形 。 得 分 愈 高 所 表 示 之 態 度 愈 正 向 ， 反 之 ， 得 分 愈

低 表 示 態 度 愈 負 向 （ 反 轉 題 型 之 分 數 亦 需 反 轉 ）。  

肆 、 體 育 教 師 ：  

係 指 在 國 民 小 學 任 教 體 育 科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在 職 教 師 。  

伍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係 指 體 育 教 師 過 去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對 於 教 導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的 自 我 評 估 。  

陸 、 自 覺 能 力 ：  

係 指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達 成 在 普 通 體 育 班 級 中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表 現 的 自 我 判 斷 。  



 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 瞭 解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因 素 和 過

去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測 量 工 具 及 其 理 論 依 據 ， 本 章 共 分 三 節 進 行

探 討 。 第 一 節 探 討 P E AT I D -Ⅲ 之 理 論 依 據 －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第 二 節 探 討 P E AT I D -Ⅲ 之 演 進 ； 第 三 節 探 討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因 素 實 證 研 究 。  

 

 

第 一 節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T r i p p 和 S h e r r i l l  ( 1 9 9 1 )在 適 應 體 育 有 關 之 態 度 理 論

( a t t i t u d e  t h e o r y  o f  r e l e v a n c e  t o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一 文 中 指 出 ， 以 理 論 為 基 礎 研 究 ( t h e o r y - b a s e d  r e s e a r c h )可 以

做 為 探 討 瞭 解 各 項 因 素 效 果（ 包 括 態 度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架 構，

可 惜 的 是 ， 可 以 用 來 探 討 有 關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態 度

之 理 論 很 多 ， 但 實 際 應 用 這 些 理 論 深 入 研 究 者 卻 很 少 。 這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 將 導 致 發 展 適 應 體 育 知 識 理 論 及 研 究 價 值 的 限

制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o w a r d  Te a c h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Ⅲ」 ( R i z z o ,  1 9 9 3 )， 乃 依 據 A j z e n 和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所 建 構 之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編

製 而 成 。 故 進 一 步 探 討 理 論 內 容 為 研 究 所 需 。  

F i s h b e i n 和 A j z e n 從 1 9 5 0 年 代 末 期，進 行 各 項 行 為 理 論

研 究 ， 經 過 了 大 約 1 5 年 的 努 力 ， 在 1 9 6 7 年 提 出 了 這 項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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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預 測 理 論 之 介 紹 ， 再 經 過 數 年 的 修 訂 、 發 展 與 測 試 ， 在

1 9 7 5 年 正 式 出 版，稱 之 為「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A j z e n  &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主 張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s )起 源 於 個 人 的 兩 大 信

念 系 統 ， 包 括 個 人 信 念 系 統 ( p e r s o n a l  b e l i e f s )及 規 範 信 念 系

統 ( n o r m a t i v e  b e l i e f s )， 該 理 論 之 基 本 假 設 為 ， 人 通 常 是 理 性

的 ( r a t i o n a l )且 會 有 系 統 的 運 用 可 得 到 的 訊 息 ( A j z e n  &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p .  5 )， 當 行 為 本 身 是 有 意 志 且 自 願 的

( c o n s c i o u s  a n d  v o l u n t a r y )時 候 ， 行 為 會 受 到 意 圖 ( i n t e t i o n )的

影 響 ， 而 意 圖 的 形 成 乃 受 到 個 人 信 念 （ 行 為 態 度 ） 與 規 範 信

念 （ 主 觀 規 範 ） 的 共 同 影 響 （圖 2- 1 - 1）。所謂行為態度係指個

體對於行為表現之正負向評價，而這些評價會有不同的權重（強

度），兩者相乘積的總和將可預測個人對特定行為的態度。而主觀

規範是指個體對於社會對其表現某種行為時所給予壓力的知覺，

以及個體順從每一重要參考對象的意願，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圖

2-1 -2）。  

合理行為理論早已廣泛應用到節食、避孕藥使用、婦女職業

選擇、家庭計劃行為、消費行為、投票行為、酗酒行為的改變等

多項實證研究 (Ajzen  &  F i shbe in ,  1980 ;  李芳欣，民 89；李佳容，

民 90  )，並成功預測與解釋了許多行為（曾佳珍，民 8 8；蔡佳伶，

民 83；魏米秀，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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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態 度      
     

態 度 和 規 範 因 素
之 相 對 重 要 性   意   圖  行   為

     

主 觀 規 範      

圖 2 - 1 - 1 決 定 個 體 行 為 之 因 素。註：箭 頭 表 示 影 響 方 向。 (摘

自 ： A j z e n ,  I .  &  F i s h b e i n ,  M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P r e d i c t i n g  S o c i a l  B e h a v i o r ,  1 9 8 0 ,  P.  8 )  

 

 

 信 念 系 統    態 度  意 圖   行為
      
 個 人 信 念 系 統       

    
  

行 為 態 度
( O E × B S )    行 為 結 果 之

評 價 ( O E )   
信 念 強 度

( B S )      
    

    意 圖   
 規 範 信 念 系 統       

    
  

主 觀 規 範
( N B × M )    規 範 信 念  

( N B )   
順 從 動 機

( M )      

單
一
行
為
或
一
組
行
為 

圖 2 - 1 - 2 由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發 展出 的 態 度 評 量 和 行 為 改 變 的
方 法 。 註 ： 信 念 、 態 度 、 意 向 和 行 為 是 獨 立 的 因 素 。 (摘 自 ：
S h e r r i l l ,  C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S p o r t :  
C r o s s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a n d  L i f e s p a n ,  1 9 9 8 ,  p .  2 2 9 )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與 預 測 行 為，A j z e n 和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在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圖 2 - 1 - 2） 前 加 入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目 標 態

度 與 人 格 特 質 等 外 部 變 項 對 行 為 的 影 響 （ 圖 2 - 1 - 3）， 外 部 變

項 可 藉 由 兩 種 途 徑 來 影 響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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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外 部 變 項 可 經 由 影 響 行 為 信 念 和 結 果 評 價 ， 與 規 範 信 念

和 順 從 意 願 等 兩 組 變 數 ， 進 而 間 接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二 、 外 部 變 項 可 直 接 影 響 對 行 為 態 度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相 對 重 要

性 。  

 

外部變項    
 行 為 信 念     

 
     行 為 態 度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結 果 評 估     

     態度與規範之相對重要性   行 為意 圖   行 為
對標的物的
態度         

 
   規 範 信 念     

人格特質    
   主 觀 規 範    

 

 
   順 從 意 願     

     表 示 信 念 與 行 為 間 穩 定 的 理 論 關 係  

     表 示 外 部 變 項 與 行 為 間 關 係 的 可 能 解 釋  

圖 2 - 1 - 3 外 部 變 項 對 行 為 的 間 接 效 果 。(摘 自 ： A j z e n  I ,  &  

F i s h b e i n ,  M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P r e d i c t i n g  S o c i a l  

B e h a v i o r ,  1 9 8 0 ,  p .  8 4 )  

 

 

第 二 節  體育教師指導身心障礙學生態度量表之演進 

 

自 從 美 國 政 府 實 施 9 4 - 1 4 2 公 法 及 I D E A 等 著 名 法 案 以

來 ， 立 法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學 習 權 成 為 國 際 上 一 股 風 潮 ， 甚

至 將 身 心 障 礙 者 各 項 權 利 視 為 國 力 發 展 指 標 之 一 。 雖 然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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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各 種 法 律 之 規 範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融 入 一 般 體 育 教 學 情 境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必 須 像 教 導 一 般 非 障 礙 學 生 一 樣 ， 滿 足 所

有 學 生 的 需 求 ， 沒 有 任 何 拒 絕 的 權 利 ， 但 是 ， 卻 無 法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這 樣 的 情 境 下 獲 得 接 納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故 探 討 有 關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態 度 因 素 之

研 究 紛 紛 出 版 ( F o l s o m - M e e k ,  N e a r i n g ,  G r o t e l u s c h e n ,  &  

K r a m p f ,  1 9 9 9 ;  P a t r i c k ,  1 9 8 7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1 9 9 2 )，此 項 議 題 相 關 文 獻 主 要 發 表 於 國 際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學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縮 寫

I FA PA )的 官 方 雜 誌 －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季 刊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縮 寫 A PA Q )。  

本 研 究 依 據 文 獻 回 顧 結 果 發 現 ， 從 1 9 8 4 年 到 2 0 0 2 年 刊

登 在 A PA Q 探 討 本 研 究 議 題 相 關 之 態 度 測 量 工 具 ， 大 多 以

R i z z o 依 據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為 架 構 所 發 展 出 來 之 態 度 量 表 為 主

( F o l s o m - M e e k ,  N e a r i n g ,  G r o t e l u s c h e n ,  &  K r a m p f ,  1 9 9 9 ;  

H o d g e  &  J a n s m a ,  1 9 9 9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R i z z o ,  

1 9 8 4 ;  1 9 8 5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R i z z o  ( 1 9 8 4 )所 建 立

之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態 度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o w a r d  Te a c h i n g  t h e  H a n d i c a p p e d ,縮 寫 P E AT H )量 表

是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領 域 第 一 個 運 用 理 論 架 構 的 態 度 研 究 量 表  

( F o l s o m - M e e k  &  R i z z o ,  2 0 0 2 )。  

R i z z o  ( 1 9 8 4 )所 編 製 P E AT H 量 表 ， 其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 )歷 經 由 全 美 六 位 知 名 學 者 專 家 所 確 認 ， 包 括 ， 體 育

博 士 四 位 、 特 殊 教 育 博 士 一 位 、 教 育 心 理 學 博 士 一 位 ， 其 中

四 位 具 有 教 授 身 份 。 全 量 表 之 信 度 係 數 C h r o n b a c h  α 為 . 9 7。

P E AT H 量 表 結 構 包 括 和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學 習 ／ 認 知 及 肢 體



 16

障 礙 ）行 為 態 度 有 關 之 信 念 陳 述 句 2 0 題 及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問 句。 P E AT H 量 表 之 發 展，乃 依 據 信 念 是 構 成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基 礎 ， 而 P E AT H 量 表 的 2 0 題 陳 述 句 包 含 了 5 - 7

項 重 要 的 信 念，當 這 2 0 題 陳 述 加 總 計 分 所 得，即 代 表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到 了 1 9 8 6 年 R i z z o 將 P E AT H 的 陳 述 句 減 為 1 2 題，並 將

障 礙 類 別 從 學 習 ／ 認 知 ( l e a r n i n g / c o g n i t i v e )及 肢 體 障 礙

( p h y s i c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改 變 為 行 為 異 常 ( b e h a v i o r a l  

d i s o r d e r )、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 e d u c a b l e  m e n t a l l y  r e t a r d e d )及

學 習 障 礙 (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l e d )， 每 一 障 礙 類 別 同 時 搭 配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 成 為 P E AT H -Ⅱ。 P E AT H -Ⅱ的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仍 是 經 由 6 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教 育 計 劃 的 重 要 知

名 專 家 所 確 認 ； 隨 後 以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來 驗 證 其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並 獲 得 支 持。而 在 行 為 異 常、可 教

育 智 能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各 分 量 表 及 全 量 表 之 α 信 度 係 數 分 別

為 . 8 8、 . 8 9、 . 8 8 及 . 8 5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R i z z o  ( 1 9 9 3 )後 來 為 了 符 應 美 國 現 行 法 律 規 範 及 專 業 習

慣 用 語 ， 將 P E AT H -Ⅱ修 訂 為 P E AT I D -Ⅲ。 例 如 ， 以「 障 礙 類

別 」(  " d i s a b l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  )取 代「 殘 障 類 別 」(  " h a n d i c a p p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  )， 而 這 些 用 語 的 替 換 ， 並 未 影 響 到 信 念 陳 述 句 中

的 行 為 目 標 、 情 境 脈 絡 及 時 間 等 重 要 因 素 的 改 變 ， 依 據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的 研 究 認 為  P E AT I D -Ⅲ仍 然 保 持 與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之 一 致 性 。  

P E AT I D -Ⅲ量 表 依 舊 維 持 P E AT H -Ⅱ之 1 2 題 陳 述 句 及 搭

配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的 題 型 ； 障 礙 類 別 修 訂 為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e m o t i o n a l / b e h a v i o r a l  d i s o r d e r ,  縮 寫 E B D )、 特 定 學 習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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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 e c i f i c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y ,  縮 寫 S L D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m i l d l y - m o d e r a t e l y  m e n t a l l y  i m p a i r e d ,  縮 寫 M M M I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m o d e r a t e l y - s e v e r e l y  m e n t a l l y  i m p a i r e d ,  縮

寫 M S M I )四 種 。  

P E AT I D -Ⅲ之 1 2 題 陳 述 句 中，其 中 6 題（ 第 1 ,  2 ,  3 ,  4 ,  1 1 ,  

1 2 題 ）以 正 向 措 詞 表 達、另 外 6 題（ 第 5 - 1 0 題 ）則 屬 負 向 ，

而 這 1 2 題 的 排 列 組 合 是 以 隨 機 方 式 編 排。然 而，因 為 有 負 向

措 詞 的 題 型 ， 其 計 分 時 應 先 加 以 反 轉 ， 再 加 總 分 數 ， 所 得 分

數 愈 高 代 表 愈 具 正 向 態 度，反 之 亦 然。 F o l s o m - M e e k 和 R i z z o  

( 2 0 0 2 )最 近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a l y s i s )、斜

交 轉 軸 ( o b l i g u e  r o t a t i o n )及 最 大 變 異 轉 軸 ( v a r i m a x  r o t a t i o n )

驗 證 P E AT I D -Ⅲ之 建 構 效 度 獲 得 支 持 。 其 研 究 指 出 ，

P E AT I D -Ⅲ測 得 主 要 三 項 因 素 ， 這 三 項 因 子 解 釋 變 異 量 超 過

5 0 %， 分 別 被 命 名 為 ： 教 學 成 果 、 學 生 學 習 效 果 及 學 術 準 備

需 求 。 1 2 題 陳 述 句 之 因 素 負 荷 ( c o m p o n e n t  l o a d i n g s )皆 高

於 . 4 0， 其 中 7 題 大 於 . 7 1。 全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α 係 數 為 . 8 8，

各 障 礙 類 別 分 量 表 . 7 1 以 上 。  

綜 上 所 述 ， P E AT H 量 表 自 1 9 8 4 年 由 R i z z o 依 據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編 製 以 來 ， 9 年 內 歷 經 二 次 修 訂 ( 1 9 8 6 ,  1 9 9 3 )，

P E AT I D -Ⅲ之 所 以 廣 為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領 域 研 究 者 採 用 之 主 要

原 因 ， 是 因 為 它 可 以 同 時 應 用 在 職 前 或 在 職 教 師 的 態 度 測 量

上 ， 並 且 可 以 依 據 研 究 者 研 究 之 所 需 ， 指 定 障 礙 類 別 與 障 礙

類 別 數 量 。 而 形 成 如 此 具 有 實 用 與 多 功 能 特 質 的 量 表 ， 是 來

自 理 論 模 式 為 發 展 的 基 礎 上 ( F o l s o m - M e e k  &  R i z z o ,  2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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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因 素 實

證 研 究  

 

由 於 9 4 - 1 4 2 公 法 確 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其 有 在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下 接 受 體 育 教 學 的 權 利 ， 這 樣 的 規 範 ， 相 對 促 使 體 育 教

師 必 須 面 對 其 角 色 扮 演 改 變 之 挑 戰 。 其 中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近 十 年 來 ， 一 直 是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研 究 者

所 關 注 ( C o n a t s e r ,  B l o c k ,  &  L e p o r e ,  2 0 0 0 ;  D o w n s  &  W i l l i a m s ,  

1 9 9 4 ;  L i e n e r t ,  S h e r r i l l ,  &  M y e r s ,  2 0 0 1 ;  H o d g e ,  M u r a t a ,  &  

K o z u b ,  2 0 0 2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R i z z o  &  W r i g h t ,  

1 9 8 8 )， 更 是 被 認 為 達 成 融 合 體 育 教 育 目 標 之 起 點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4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3 )。  

與 本 研 究 主 題 相 關 之 國 內 外 實 證 研 究 回 顧 分 析 如 下 ：  

壹 、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R i z z o  ( 1 9 8 4 )為 了 調 查 體 育 教 師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類 別（ 學 習 和 身 體 障 礙 ）及

其 就 讀 年 級 ( K - 3 ,  4 - 6 ,  7 - 8 )之 關 係 ， 隨 機 選 取 2 6 2 名 美

國 中 西 部 任 教 K - 8 年 級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男 生 1 5 0 人，女

生 1 1 2 人 ）， 其 中 2 1 0 名 教 師 ( 8 0 % )同 意 參 與 ， 並 完 成

P E AT H 量 表 ， 有 效 樣 本 數 1 9 4 份 ( 7 4 % )。 研 究 經 2 × 3 隨

機 化 區 組 多 因 子 設 計 ( r a n d o m i z e d  b l o c k  f a c t o r i a l  

d e s i g n )及 T u k e y  H S D 考 驗 ， 結 果 顯 示 ， 障 礙 類 別 和 就

讀 年 級 的 主 要 效 果 皆 達 顯 著。障 礙 類 別 和 就 讀 年 級 間 無

顯 著 交 互 作 用 F ( 2 ,  3 8 6 )  =  . 2 3 ,  p  >  . 0 5。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比 對 身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更 正 向 ； 以 及 ， 對 低 年 級 ( K - 3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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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比 中 年 級 ( 4 - 6 )、 高 年 級 ( 7 - 8 )更 正 向 。 然 而 ， 當 R i z z o

更 進 一 步 進 行 ω2 統 計 解 釋 力（ 關 聯 強 度 ）分 析 時 發 現 ，

「 就 讀 年 級 」和「 障 礙 類 別 」變 項 的 ω2 值 分 別 僅 有 1 . 9 5 %

及 2 . 8 %， 與 一 般 所 需 ω2 值 1 0 %以 上 ( To l s o n ,  1 9 8 0 ;  

T h o m a s ,  S a l a z a r ,  &  L a n d e r s ,  1 9 9 1 )， 明 顯 偏 低 。  

由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報 告 ， R i z z o 認 為 體 育 教 師 的 職 前

訓 練 與 在 職 教 育 課 程 內 容 對 於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影 響 甚 鉅 。此 外 ，體 育 課 程 模 式 設 計 ，可 能

是 造 成 體 育 教 師 對 愈 高 年 級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抱 持 愈 負

面 態 度 的 原 因 。 依 據 R i z z o 本 篇 研 究 和 其 他 相 類 似

( M i n n e r  &  K n u t s o n ,  1 9 8 2 )之 研 究 結 果 證 實：體 育 教 師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技 巧、策 略 以 及

課 程 內 容 的 調 適 能 力 仍 待 努 力 提 昇 。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運 用 由 R i z z o 於 1 9 8 6 年 所

修 訂 之 第 二 版 「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 P E AT H -Ⅱ )針 對 來 自 美 國 東 北 部 各 州 參 與 健 康 相 關

的 研 討 會 之 9 4 名 幼 稚 園 到 高 中 ( K - 1 2 )的 體 育 教 師 ， 對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者、行 為 異 常 者 及 學 習 障 礙 者 的 態 度

進 行 施 測 ， 以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體 育 教 師（ 年 紀 、教 學

年 資、適 應 體 育 課 程、最 高 學 歷、特 殊 教 育 課 程、性 別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自 覺 能 力 ）和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 行 為 異 常 及 學 習 障 礙 ）態 度 之

關 係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在 八 項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當 中 ，只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和 自 覺 能 力 二 項 與 教 師 態 度 有

顯 著 相 關；而 和 自 覺 能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的 教 師 變 項 包 括 ：

年 紀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數 目 、 性 別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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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經 由 順 向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結 果，自 覺 能 力 變 項 對 態 度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有 1 2 %，是

預 測 態 度 的 最 佳 因 子；再 藉 由 受 試 者 內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w i t h i n - s u b j e c t s  A N O VA )顯 示 ， 學 習 障 礙 者

比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及 行 為 異 常 者 受 到 體 育 教 師 更 正

向 的 教 學 態 度 。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強

調 體 育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應 重 視 課 程 設 計（ 兼 具 學 術 準 備 與

教 學 經 驗 ）， 以 提 昇 自 覺 能 力 及 態 度 ； 此 外 ， 研 究 者 認

為 ， 藉 由 強 調 障 礙 相 似 性 (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的 教 學 經 驗 ， 可

以 增 進 成 功 融 合 的 可 能 性 。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2 )調 查 美 國 東 北 部 某 州 立 大

學 1 7 4 位 學 生，分 別 在 修 完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或 兒 童 體 育 課

程 之 後，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之 研

究 中，要 求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課 程 開 始 之 前 與 結 束 後，分 別

完 成 P E AT H -Ⅱ的 作 答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學 生 修 完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之 後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改 變 （ 提

昇 ）， 但 是 ， 修 完 兒 童 體 育 課 程 之 後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並 未 有 顯 著 改 變 。 另 外 ， 障 礙 類 別 角 色 之 不

同，並 未 影 響 態 度 改 變，研 究 參 與 者在前後測均對可教育

性智能障礙學生有較正向的態度。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2 )提 出 和

P a t r i c k  ( 1 9 8 7 )及 S t e w a r t  ( 1 9 8 8 )等 相 關 研 究 有 一 致 性 的

看 法 ， 認 為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策 略（ 訊 息 、 直 接 接 觸 、 替 代

經 驗 及 社 會 說 服 ）有 系 統、有 計 劃 的 進 行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的 培 育 課 程，可 以 有 效 提 昇 他 們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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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態 度 。  

然 而，在 本 篇 研 究 當 中，未 來 體 育 教 師 對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比 其 它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抱 持 更 正 向 態 度

的 研 究 結 果 ， 和 他 們 在 1 9 9 1 年 調 查 現 職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抱 持 較 正 向 態 度 的 結 果，明 顯 的 有 所 不 同 。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2 )認 為，造 成 差 異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豐 富 的 實 際 教 學 經 驗 。 但 是 ， 有 關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部 份 ，

在 他 們 前 後 ( 1 9 9 1 ,  1 9 9 2 )所 做 的 研 究 調 查 中 ， 受 到 體 育

教 師 負 面 的 態 度 是 一 致 的。他 們 進 一 步 討 論，認 為 不 論

職 前 或 現 職 體 育 教 師 或 許 皆 需 要 更 有 效 的 班 級 經 營 策

略 ， 以 達 到 有 效 能 的 體 育 教 學 。  

D o w n s 和 W i l l i a m s  ( 1 9 9 4 )， 運 用 R i z z o 的 P E AT H

量 表 ， 對 英 格 蘭 、 丹 麥 、 比 利 時 及 葡 萄 牙 四 個 國 家 共

3 7 1 名 體 育 系 學 生 進 行 施 測 ， 比 較 在 不 同 文 化 脈 絡 之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對 安 置 在 普 通 班 運 動 情 境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研 究 資 料 經 由 曼 － 惠 特 尼 U 考 驗

( M a n n - W h i t n e y  U  t e s t )結 果 顯 示 ， 在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之 性

別、過 去 經 驗 及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障 礙 類 別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跨 文 化 ( c r o s s - c u l t u r a l )的 比 較 上 發 現 ， 比 利 時

的 大 學 生 與 英 格 蘭、丹 麥 及 葡 萄 牙 的 大 學 生 在 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具 較 負 向 的 態 度。文 中 並 建 議 未 來 的 研 究 者

應 多 重 視 社 會 結 構 ( s o c i a l  s t r u c t u r e )及 文 化 變 項

( c u l t u r a l  v a r i a b l e s )對 態 度 的 影 響 。  

B l o c k 和 R i z z o  ( 1 9 9 5 )運 用 P E AT I D -Ⅲ， 針 對 1 5 0

位 美 國 中 西 部 公 私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師，測 量 其 對 指 導 安 置

在 普 通 班 級 重 度 到 極 重 度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和 教 師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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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的 相 關 時，結 果 發 現：當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的 提 昇 及 增

加 老 師 修 習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時，教 師 對 重 度 障 礙 者 的 態 度

愈 好；而 藉 由 特 殊 教 育 及 教 師 能 力 知 覺 課 程 的 增 加，可

提 昇 教 師 對 極 重 度 障 礙 者 的 態 度 。  

R i z z o 和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運 用 P E AT H -Ⅱ，研 究 有

關 主 修 體 育 之 大 學 生 ( 1 7 4 名 )的 背 景 變 項（ 性 別、年 齡 、

在 校 年 資、與 障 礙 學 生 相 處 的 經 驗、教 導 障 礙 學 生 的 自

覺 能 力 及 與 個 別 障 礙 有 關 之 學 術 準 備 ）和 他 們 對 於 指 導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學 習 障 礙 及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的 相

關，發 現 所 選 取 的 背 景 變 項 和 整 體 態 度 間，皆 無 顯 著 相

關 ， 甚 至 在 學 術 準 備 和 自 覺 能 力 呈 現 負 相 關 ( r  =  - . 2 1 ,  p  

<  . 0 1 )； 而 經 順 向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結 果 ， 得 到 自 覺 能

力 和 學 術 準 備 是 整 體 正 向 態 度 的 顯 著 預 測 因 子，而 解 釋

變 異 量 僅 達 9 %。 基 於 上 述 結 果 ， R i z z o 和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認 為 ， 本 研 究 在 有 限 範 圍 內 的 抽 樣 （ 方 便 取 樣 ，

而 非 隨 機 抽 樣 ）導 致 所 選 取 的 變 項 之 差 異 顯 著 性 以 及 關

聯 強 度 皆 未 達 估 計 值 。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 運 用 P E AT I D -Ⅲ， 測 量

並 分 析 2 4 6 名 美 國 東 北 部 大 學 體 育 系 學 生 屬 性（ 性 別 、

課 程 水 準 、 主 修 科 目 、「 泡 製 式 」 課 程 ( i n f u s i o n - b a s e d  

c u r r i c u l u m )及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的 數 目 、自 覺 能 力 ）和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態 度 的 關 係，結 果 指 出 研 究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當 中 和 正 向 態 度 達 顯 著 相 關 者 包 括：自 覺 能 力、泡 製 式

課 程 數 目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數 目 及 主 修 科 目 。此 外 ，經 由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結 果 ， 預 測 整 體 正 向 態 度 之 最 佳 因

子 ， 依 序 是 ： 自 覺 能 力 、 泡 製 式 課 程 數 目 、 適 應 體 育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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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數 目 、 主 修 科 目 。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進 一 步 指 出 體 育 教 師 的 專 業 培 育 課 程 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因 為 學 術 準 備 ( a c a d e m i c  p r e p a r a t i o n )和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教 學 經 驗，會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的 態 度 和 自 覺 能 力 。 因 此 ， 提 昇 教 學 能 力 ，增 加 成 功 教

學 經 驗 的 可 能 性 是 發 展 體 育 教 師 正 向 態 度 的 重 要 策

略。而 為 了 達 到 上 述 目 的，泡 製 式 課 程 的 實 施 是 一 項 有

效 提 昇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正 向 態 度 的 培 育 方 式 。  

H o d g e ,  D a v i s ,  Wo o d a r d 和 S h e r r i l l  ( 2 0 0 2 )比 較 不 同

實 習 課 程 型 態 對 體 育 教 師 態 度 和 自 覺 能 力 ( p e r c e i v e d  

c o m p e t e n c e )的 差 異 研 究 時 發 現 ， 在 校內外這兩種實習課

程型態 ( o n - c a m p u s 和 o f f - c a m p u s )和 體 育 教 師 的 自 覺 能

力，未 達 顯 著 差 異，同 時 兩 種 課 程 型 態 皆 能 顯 著 提 昇 體

育 教 師 自 覺 能 力；然 而，經 由 這 兩 種 實 習 課 程 型 態 在 前

後 態 度 改 變 的 比 較 上，卻 無 顯 著 差 異。而 這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與 過 去 H o d g e 和 J a n s m a ( 1 9 9 9 )所 做 之 研 究 結 果（ 兩 種

課 程 型 態 皆 能 提 昇 正 向 態 度，而 且，在 校 園 內 的 顯 著 高

於 校 園 外 的 ） 明 顯 不 同 ， H o d g e 等 人 ( 2 0 0 2 )認 為 可 能 的

因 素 包 括 ： 課 程 設 計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理 念 、 教 科 書 的

版 本 、 教 學 目 標 與 內 容 及 P E AT I D -Ⅲ 的 適 用 性 等 。  

茲 將 上 述 實 證 研 究 摘 要 如 表 2 - 1 - 1， 以 便 於 閱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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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摘 要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工 具  研究參與者國別 研 究 目 的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R i z z o  
( 1 9 8 4 )  P E AT H  美 國  

障 礙 類 別 與 就 讀

年 級 和 教 師 態 度

之 關 係 。  

教 師 對 學 障 及 低

年 級 者 具 有 較 正

向 的 態 度 。  

R i z z o  &  
V i s p o e l  
( 1 9 9 1 )  

P E AT H -Ⅱ  美 國  
探 討 K - 1 2 體 育
教 師 屬 性 和 態 度

之 關 係 。  

教 學 年 資 和 自 覺

能 力 和 態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學 障 學

生 受 到 較 正 向 態

度 。  

R i z z o  &  
V i s p o e l  
( 1 9 9 2 )  

P E AT H -Ⅱ  美 國  

比 較 適 應 體 育 ／

兒 童 體 育 課 程 在

態 度 改 變 的 影

響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可

有 效 提 昇 正 向 態

度 ， 兒 童 體 育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D o w n s  &  
W i l l i a m s  
( 1 9 9 4 )  

P E AT H  
英國、丹

麥、葡萄

牙、比利時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之

教 師 與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比 利 時 的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對 障 礙 學

生 有 較 負 向 的 態

度 。  

B l o c k  &  
R i z z o  
( 1 9 9 5 )  

P E AT I D -Ⅲ  美 國  
體 育 教 師 屬 性 和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適 應 體 育 及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可 提 昇

教 師 正 向 態 度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P E AT H -Ⅱ  美 國  
體 育 系 學 生 屬 性

與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自 覺 能 力 和 學 術

準 備 是 整 體 正 向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P E AT I D -Ⅲ  美 國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屬

性 和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自 覺 能 力 和 學 術

準 備 是 預 測 正 向

態 度 之 最 佳 因

子 。  
H o d g e ,  
D a v i s ,  
Wo o d a r d ,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2 )  

P E AT I D -Ⅲ  美 國  
不 同 實 習 課 程 型

態 在 自 覺 能 力 和

態 度 的 比 較  

在 校 園 內 和 校 外

的 實 習 課 程 型 態

在 自 覺 能 力 和 態

度 改 變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依 據 上 述 文 獻 分 析 結 果 ， 可 以 歸 納 出 以 下 幾 點 ：  

一 、 研 究 工 具 ： 主 要 是 以 R i z z o  ( 1 9 8 4 ,  1 9 8 6 ,  1 9 9 3 )所 編

製 或 修 訂 之 P E AT H ,  P E AT H -Ⅱ ,  P E AT I D -Ⅲ為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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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工 具 。  

二 、「 體 育 教 師 」 區 分 ： 現 職 及 職 前 兩 類 。  

三 、 體 育 教 師 屬 性 變 項 ： 包 括 性 別 ， 年 紀 ，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 是 否 修 過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 特 殊 教 育 ， 自 覺 能 力 ． ． ． 等 ， 依 據

研 究 所 需 （ 例 如 ： 探 討 職 前 或 在 職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 選 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四 、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變 項 ： 包 括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智 能 障 礙 等 類 別 ， 依 據 研 究 者 所 欲

探 討 之 障 礙 類 別 ， 而 進 行 選 取 。  

另 外 ， 睽 諸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發 展 脈 絡 可 以 發 現 ， 由 於

受 到 法 律 規 範 的 影 響，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最 小 限 制 的 環 境

下 學 習，以 達 到 最 大 可 能 發 展 的 教 育 目 標 是 一 項 基 本 權

利。而 在 一 般 教 學 環 境 下，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是 影 響 教 學 成 效 的 最 重 要 因 素，所 以 開 始 重 視 影

響 態 度 相 關 因 素 的 探 究。而 在 眾 多 因 素 中，有 些 因 素（ 年

齡 、 性 別 、 障 礙 類 別 ． ． ． ） 是 無 法 改 變 的 。 因 此 ， 研

究 者 轉 而 進 行 影 響 態 度 改 變 相 關 因 素（ 學 術 準 備、接 觸

經 驗 、 自 覺 能 力 ）的 實 證 研 究 ， 期 望 藉 由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所 提 供 之 各 項 課 程 的 調 適 與 整 合，促 使 未 來 的 體 育 教 師

覺 得 自 己 有 能 力 面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工 作，提 昇 他 們

的 正 向 態 度 以 達 到 教 育 均 等 的 目 標 。  

貳 、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如 前 所 述，國 內 探 討 有 關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研 究 領 域 尚 待 努 力，以 下 僅 從 相 關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一 般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研 究、一 般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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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教 學 態 度 研 究 及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這 三

大 方 向 進 行 文 獻 探 討 。  

一 、 體 育 教 師 對 一 般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研 究  

劉 仲 成 （ 民 8 5） 以 自 編 之 「 國 小 教 師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 對 6 7 2 名 南 投 縣 國 小 現 職 體 育 教 師

（ 科 任 、 級 任 、 兼 任 ） 進 行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研 究 。

在 不 同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與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包 括 ： 男 教 師 比 女 教 師 具 有 更 積 極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 有 參 加 過 相 關 體 育 研 習 活 動 者 具 較 積

極 的 態 度 ； 科 任 、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比 級 任 教 師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積 極 。  

陳 照 明（ 民 8 6）以「 體 育 教 學 專 業 態 度 量 表 」

比 較 不 同 屬 性 變 項 的 師 範 院 校 學 生 在 體 育 教 學 專

業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 發 現 自 覺 體 育 知 能 不 足 ， 是 不

願 意 從 事 體 育 教 學 的 主 要 因 素 。 師 院 學 生 認 為 學

校 所 教 授 之 體 育 課 程 不 足 以 滿 足 未 來 體 育 教 學 所

需 。 此 外 ， 男 生 在 體 育 教 學 專 業 態 度 上 普 遍 優 於

女 生 ； 體 育 組 學 生 在 「 教 學 態 度 」 上 優 於 非 體 育

系 、 組 學 生 及 體 育 系 學 生 。  

杜 壬 昌 （ 民 9 0） 以 自 編 之 「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及 教 學 成 效 量 表 」 對 台 北 縣 現 職 體 育

課 授 課 教 師 ， 研 究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教

學 態 度 及 成 效 之 影 響 。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男 性

比 女 性 具 較 積 極 態 度 ； 體 育 科 系 學 士 後 師 資 班 之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最 佳 ； 體 育 專 任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比 兼

任 教 師 及 級 任 教 師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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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榮 宗 ， 張 定 忠 ， 劉 文 忠 和 林 貴 福 （ 民 8 8）

以 自 編 「 國 小 教 師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 對 桃 竹 苗

區 四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4 1 9 名 教 師 分 析 其 背 景 變 項 與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之 差 異 。 研 究 指 出 ， 性 別 、 年 資 、

職 務 、 體 育 專 業 、 教 練 經 驗 與 進 修 等 因 素 達 顯 著

差 異 ； 級 任 教 師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最 差 ， 研 究 者 認 為

是受到級務工作繁忙及體育專業知能不足所影響。  

二 、 一 般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研 究  

蘇 燕 華 （ 民 8 9） 以 深 度 訪 談 之 研 究 方 式 ， 對

台 北 市 1 2 位 國 小 普 通 班 教 師 ， 調 查 他 們 的 融 合 教

學 經 驗 及 看 法 ， 此 質 性 研 究 指 出 ：  

（ 一 ） 有 無 特 教 專 長 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相 處 經 驗 會 影

響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接納與自覺能力。  

（ 二 ）課 程 統 一 進 度、團 體 式 教 學、班 級 人 數 過 多 、

缺 乏 教 材 教 具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能 力 及 普 通 學

生 家 長 壓 力 會 影 響 教 師 教 學 意 願 。  

（ 三 ）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入 普 通 教 學 情 境 ， 在

學 習 權 與 教 育 成 效 上 呈 現 兩 極 看 法 ， 大 多 數

老 師 雖 然 贊 同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育 權 ， 但

前 提 是 除 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不 會 表 現 出 嚴 重 傷

害 或 干 擾 行 為 ， 否 則 應 加 以 限 制 ， 以 保 障 普

通 學 生 的 權 益 ； 另 一 方 面 ， 教 師 們 相 信 融 合

教 育 有 助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社 會 適 應 與 學 業

學 習 ， 但 在 同 儕 的 互 動 質 量 與 學 業 進 步 方

面 ， 教 師 認 為 是 有 限 的 。  

楊 瑞 文 （ 民 9 1） 以 自 編 「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對 聽



 28

覺 障 礙 學 生 融 合 教 育 之 認 知 與 支 持 度 研 究 問 卷 」

對 臺 灣 省 、 台 北 市 及 高 雄 市 國 中 階 段 設 有 啟 聰 班

（ 資 源 班 ）學 校 的 普 通 班 導 師、專 任 教 師 4 1 9 人 ，

比 較 其 對 聽 障 學 生 特 性 瞭 解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主 要 發 現 ：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啟 聰 教 學 年 資 、 任 教

地 區、接 觸 程 度、特 殊 教 育 背 景、任 教 類 別 ）

的 國 中 教 師 對 融 合 教 育 的 瞭 解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上 述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除 外 ） 的 國 中 教 師

對 聽 障 學 生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 國 中 教 師 對 聽 障 學 生 特 性 及 融 合 教 育 本 質 愈

瞭 解 ， 則 對 聽 障 學 生 融 合 教 育 愈 支 持 。  

（ 四 ） 國 中 教 師 對 聽 障 學 生 融 合 教 育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包 括 ： 融 合 教 育 瞭 解 程 度 、 聽 障 學 生 障

礙 特 性 瞭 解 程 度 及 特 殊 教 育 背 景 。  

三 、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分 析  

許 銘 松 （ 民 8 9） 以 自 編 「 國 民 小 學 啟 智 班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表 」對 臺 灣 地 區 4 9 0 所 國 小，1 5 4 6

名 教 師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如 下 ：  

（ 一 ）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 啟 智 班 體 育 教 師 之 教 育 背 景

以 特 教 2 0 學 分 班 結 業 及 特 殊 教 育 所 、 系 、

科 、 組 畢 業 為 主 。 體 育 教 學 採 自 成 班 （ 隔 離

式 ） 教 學 最 多 。 教 材 選 擇 依 據 特 殊 體 育 教 材

綱 要 及 自 編 為 主 。 教 學 內 容 以 體 能 活 動 和 球

類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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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啟 智 班 體 育 教 學 最 感 到 困 難 的 問 題 依 次 為 ：

學 生 問 題 、 場 地 、 教 材 、 師 資 、 教 學 進 度 及

成 績 評 量 。  

（ 三 ） 啟 智 班 教 師 對 實 施 融 合 式 體 育 教 學 的 意 見 ：

以 輕 度 障 礙 類 別 為 主 ， 並 希 望 降 低 人 數 ， 在

特 教 學 分 ／ 適 應 體 育 學 分 的 學 習 需 求 ，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在 教 材、教 具、設 備（ 施 ）的 充 實 ，

並 提 供 進 修 管 道 ， 舉 辦 融 合 式 體 育 教 學 觀 摩

與 研 習 會 。  

陳 福 順（ 民 9 1）以 施 大 立（ 民 8 6）編 製 之「 對

特 殊 體 育 實 施 現 況 與 意 見 調 查 問 卷 」 對 臺 灣 省 中

部 五 縣 市 （ 台 中 縣 、 台 中 市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雲 林 縣 ） 設 有 特 殊 班 之 國 小 ， 每 校 抽 取 特 殊 教 師

及 體 育 教 師 各 一 名 ， 以 及 特 殊 學 校 國 小 階 段 ， 每

校 抽 取 各 年 級 級 任 教 師 及 體 育 教 師 各 一 名 ， 共 計

2 7 9 名 進 行 研 究 調 查，以 瞭 解 國 小 階 段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實 施 體 育 教 學 的 現 況 、 特 殊 體 育 實 施 的 需 求 、

困 難 與 意 見 ， 以 及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特 殊 體 育 教 學

與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期 許 的 差 異 情 形 。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 一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以 導 師 擔 任 為

主 ， 同 時 ， 大 都 在 特 殊 班 進 行 體 育 教 學 ， 八

成 以 上 體 育 教 師 會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規 劃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  

（ 二 ） 4 9 . 1 %的 教 師 認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 應 在 特 殊 班 中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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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特 殊 教 師 對 體 育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 而 體 育 教 師

欠 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特 質 、 行 為 等 背 景 知 識 是

推 動 特 殊 體 育 的 障 礙 。  

（ 四 ） 特 殊 學 校 教 師 與 普 通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在 特 殊 體

育 教 學 自 覺 能 力 優 於 特 殊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及 普

通 學 校 特 殊 教 師 兩 類 教 師 。  

（ 五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服

務 年 資 、 特 殊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教 育 程 度 、 學

術 準 備 ）教 師 對「 教 好 特 殊 體 育 課 程」與「特

殊體育課程期許」未達顯著差異。  

依 據 上 述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分 析 ， 可 以 發 現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一 般 體 育 課 之 授 課 教 師 ， 主 要 仍 以 級 任

導 師 為 主 （ 5 3 %）， 其 次 才 是 兼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3 0 . 8 %） 及 體 育 專 任 教 師 （ 1 6 %）。  

而 在 眾 多 因 素 影 響 之 下 ， 級 任 導 師 對 一 般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卻 是 最 差 的 。 面 對 這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 不 禁 令 人 懷 疑 ， 當 愈 來 愈 多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入 一 般 體 育 教 學 情 境 時 ， 體 育 教 師 又 是 以 何

種 態 度 來 面 對 他 們 ？ 形 成 此 教 學 態 度 的 因 素 又 是

什 麼 ？ 哪 些 態 度 因 素 是 可 以 藉 由 各 種 策 略 予 以 改

變 的 ？ 這 些 問 題 的 釐 清 ， 需 賴 大 量 的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來 支 持 （ B a r r e t t e ,  H o l l a n d  F i o r e n t i n o ,  &  

K o w a l s k i ,  1 9 9 3）。 如 此 ，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方 能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 有 效 提 供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所 需

之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模 式 ， 達 成 培 養 有 能 力 、 有 效 能

之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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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類 別 與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關 係 。 為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及 解 答 研 究 問 題 ， 乃 就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 作 為 研 究 設 計 之 依

據 ， 並 以 調 查 研 究 法 進 行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基 於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架 構 是 以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及 障 礙 類 別 為 預 測 變 項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為 效

標 變 項 ， 探 討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及 障 礙 類 別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見 圖 3 - 1 - 1）。  

 
預 測 變 項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障 礙 類 別  

年  齡 
性  別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課 程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身心障礙學生教學經驗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主 修 科 目  
職 務 類 別  
自 覺 能 力  
運 動 員 背 景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視 覺 障 礙  
肢 體 障 礙  
學 習 障 礙  
聽 覺 障 礙  
身 體 病 弱  

 
效 標 變 項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圖 3 - 1 - 1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及障 礙 類 別 與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關

係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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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參 與 者 

 

本 研 究 調 查 對 象 以 臺 中 市 6 0 所 國 民 小 學 ， 9 1 學 年 度 任

教 體 育 科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教 師 為 主 。  

將 母 群 體 依 學 校 規 模 （ 普 通 班 之 班 級 數 ） 分 成 大 型 學 校

（ 5 8 班 以 上 ， 2 0 所 ）、 中 型 學 校 （ 4 2 - 5 7 班 ， 2 0 所 ） 及 小 型

學 校（ 4 1 班 以 下， 2 0 所 ）三 種 層 次，採 分 層 比 例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 每 層 抽 取 1 5 所 學 校 。 大 型 學 校 每 校 2 0 名 ， 中 型 學 校 每

校 1 5 名，小 型 學 校 每 校 5 名，共 計 6 0 0 名，並 洽 請 所 抽 各 校

之 主 任 或 教 師 協 助 問 卷 之 發 放 與 回 收 。 總 計 發 放 6 0 0 份 問

卷，回 收 後 扣 除 未 作 答 與 無 效 問 卷 1 2 3 份 ( 2 0 . 5 % )，有 效 問 卷

4 7 7 份 ( 7 9 . 5 % )。 研 究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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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1 研 究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統 計 表 （ 合 計 4 7 7 人 ）  
變  項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2 0 4  4 2 . 8  
性   別 

女  2 7 3  5 7 . 2  
3 0 歲 以 下  1 1 3  2 3 . 7  
3 1 - 4 0 歲  2 2 5  4 7 . 2  
4 1 - 5 0 歲  1 1 0  2 3 . 1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0 2 9  0 6 . 1  
0 3 年 以 內  1 4 7  3 0 . 8  
0 4 - 1 0 年  1 5 4  3 2 . 3  
1 1 - 2 0 年  1 1 8  2 4 . 7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2 1 年 以 上  0 5 8  1 2 . 2  
是  3 0 9  6 4 . 8  

身心障礙學生教學經驗  
否  1 6 8  3 5 . 2  
有  0 9 7  2 0 . 3  

學 士 學 分  
無  3 8 0  7 9 . 7  
有  1 0 9  2 2 . 9  

適應體育課程  
研討（習）會  

無  3 6 8  7 7 . 1  
有  2 1 0  4 4 . 0  

學 士 學 分  
無  2 6 7  5 6 . 0  
有  2 3 6  4 9 . 5  

特殊教育課程  
研討（習）會  

無  2 4 1  5 0 . 5  
沒 有 經 驗  1 1 5  2 4 . 1  
不  好 0 5 2  1 0 . 9  
還 可 以  2 6 3  5 5 . 1  
滿  意 0 4 3  0 9 . 0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的 評 價  

很  好 0 0 4  0 0 . 8  
一 點 也 沒 有  1 0 5  2 2 . 0  
有  一  些  3 5 3  7 4 . 0  自 覺 能 力  
很   多 0 1 9  0 4 . 0  
級   任 2 5 3  5 3 . 0  
科   任 0 7 7  1 6 . 0  職 務 類 別  
兼  行  政  1 4 7  3 0 . 8  
師 範 院 校  3 3 8  7 0 . 9  
師  資  班  1 1 3  2 3 . 7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0 2 6  0 5 . 5  
體   育 0 6 2  1 3 . 0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0 7 9  1 6 . 6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1 2 9  2 7 . 0  
數 理 教 育  0 9 9  2 0 . 8  

主 修 科 目  

其   他 1 0 8  2 2 . 6  
是  1 7 7  3 7 . 1  

曾 任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否  3 0 0  6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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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係 以 R i z z o  ( 1 9 9 3 )所 編 製 之 P E AT I D -Ⅲ（ 如 附 錄

A） 做 為 資 料 蒐 集 主 要 參 考 工 具 。 分 述 如 下 ：  

一 、 預 試 量 表  

（ 一 ） 完 全 依 照 P E AT I D -Ⅲ之 內 容 （ 包 括 填 表 說 明 、 1 2

題 陳 述 句 及 教 師 背 景 問 句 ），經 過 中 譯 後，再 經 由

三 名 國 小 英 語 教 師 及 一 位 留 學 英 國 專 攻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學 博 士 校 正 修 改 。 隨 後 請 五 名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試 填 量 表 ， 請 其 提 供 語 意 不 明 之 處 或 修 正 意 見 ，

並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以 做 為 預 試 量 表 之 定 稿（ 如

附 錄 B）。  

（ 二 ） 實 施 預 試  

1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確 認 研 究 參 與 者 對 1 2 題 陳 述 句

是 否 仍 有 語 意 不 明 或 其 他 修 正 意 見 ， 預 試 量 表

除 了 原 文 中 譯 外 ， 亦 在 每 題 陳 述 句 後 留 空 ， 以

便 加 註 任 何 意 見 。  

2 .預 試 參 與 者 ： 針 對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 隨 機 抽 樣 五

所 學 校 ， 共 發 出 6 0 份 預 試 量 表 ， 回 收 5 3 份

( 8 8 . 3 3 % )， 有 效 樣 本 4 5 份 ( 8 4 . 9 1 % )。  

3 .根 據 預 試 分 析 所 得 結 果 （ 蔡 志 權 和 吳 昇 光 ， 民

9 1） 以 及 預 試 參 與 者 所 提 供 之 參 考 建 議 ， 經 彙

整 後 ， 與 指 導 教 授 進 一 步 研 討 ， 以 確 定 本 研 究

正 式 施 測 量 表 （ 如 附 錄 C）。  

二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經 過 上 述 預 試 之 後 ， 本 研 究 工 具 正 式 命 名 為 「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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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簡 稱 P E AT I D 中 文

版 ）， 主 要 包 括 四 部 份 ：  

（ 一 ） 填 表 說 明 ： 依 據 預 試 參 與 者 之 建 議 ， 以 不 同 顏 色

（ 淺 綠 色 ） 印 刷 、 單 張 呈 現 ， 以 利 填 表 者 閱 讀 及

問 卷 填 寫 。  

（ 二 ）教 師 背 景 問 句：包 括 性 別、年 齡、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適 應 體 育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研 修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職 務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以 及 是 否 曾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等 1 2 題 。  

（ 三 ） 學 生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變 項 包 括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等 八 項 。  

（ 四 ） 教 學 信 念 的 陳 述 句 1 2 題 ， 包 括 6 題 正 向 題 與 6

題 負 向 題 ， 與 R i z z o  ( 1 9 9 3 )所 編 之 P E AT I D -Ⅲ保

持 不 變 。  

二 、 信 、 效 度 分 析  

（ 一 ） 效 度 ：  P E AT I D -Ⅲ自 發 展 以 來 ， 其 專 家 效 度 或 建

構 效 度 不 斷 獲 得 R i z z o 及 其 同 事 ， 或 其 他 研 究 者

之 驗 證 ( F o l s o m - M e e k  &  R i z z o ,  2 0 0 2 )並 獲 得 支

持 。  

（ 二 ） 信 度 ： 本 研 究 工 具 信 度 分 析 包 括 內 部 一 致 性 及 再

測 信 度 兩 種 。  

1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 整 體 態 度 及 各 障 礙 類 別 項 目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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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 分 別 達 到

C r o n b a c h  α  =  . 9 3， . 9 3， . 9 2， . 9 3， . 9 2， . 9 2， . 9 2， 

. 9 2， . 9 2。  

2 .再 測 信 度 係 數 ： 本 研 究 從 有 效 樣 本 中 ， 隨 機 抽

取 6 0 名，於 一 週 之 後 進 行 再 測，有 效 再 測 樣 本

數 5 3 份 ( 8 8 . 3 3 % )， 分 析 再 測 信 度 ， 整 體 態 度 及

各 障 礙 類 別 項 目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

分 別 達 到 γ = . 8 4， . 7 5， . 7 6， . 7 7， . 6 7， . 7 8， . 8 4， 

. 7 7， . 8 3； p  <  . 0 5。  

依 據 上 述 兩 項 信 度 分 析 顯 示 ， 本 研 究 工 具 皆

有 頗 高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及 再 測 信 度 。  

 

 
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實 施 程 序 分 為 ：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 撰 寫 研 究 計 畫 、 編 （ 修 ） 訂 研 究 工

具 、 問 卷 寄 發 與 追 蹤 、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 研 究 完 成 。  

流 程 圖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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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4 - 1  研 究 實 施 流 程 圖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研 究 參 與 者 完 成 P E AT I D -Ⅲ中 文 版 後 ， 所 得 資 料 經 由 編

碼 建 檔 ， 並 採 用 S P S S  1 0 . 0 版 套 裝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本 研 究 推 論 統 計 考 驗 之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 0 5。 本 研 究 採 用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撰 寫 研 究 計 畫  

編 （ 修 ） 訂 研 究 工 具  

問 卷 寄 發 與 追 蹤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研 究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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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計 算 問 卷 回 收 率 及 體 育 教 師 相 關 背 景 變 項 百 分 比

或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  

二 、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  

以 此 方 法 考 驗 性 別 、 學 術 準 備 及 教 學 經 驗 在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以 此 方 法 考 驗 年 紀 、 教 學 年 資 、 教 學 評 價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及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障 礙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四 、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統 計 分 析 不 同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學 態 度 之 預 測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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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旨 在 分 別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影 響 ，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章 係 根 據 所 修

訂 之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以 驗 證 相 關 之 研 究 假 設 ， 並 探 究 其 原 因 。

以 下 共 分 三 節 加 以 說 明 ： 第 一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一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體育教師與教學態度之分析  

 

本 研 究 對 於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年 齡、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職 務 類 別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運 動 員 背 景 ） 的 體 育 教 師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分 別 以 t 考 驗 分 析 不 同 性 別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年 齡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職 務 類 別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及 主 修 科 目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進 行 雪 費 法 事 後 比 較 ， 上 述 之 研 究 發 現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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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 同 性 別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如 下 表

4 - 1 - 1。  

從 表 4 - 1 - 1 得 知 ，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除 了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達 3 6 . 6 2 分 以 外 ， 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數 皆 低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之 3 6 分，

表 示 男 性 教 師 除 了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傾

向 外 ， 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傾 向 較 負 向 的 態 度 。 而 女 教

師 則 對 學 習 障 礙 （ 3 6 . 0 3 分 ） 及 身 體 病 弱 （ 3 6 . 5 7 分 ） 學

生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整 體 而 言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整 體 態

度 ， 亦 未 達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8 8 分 ， 表 示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較 傾 向 負 向 ， 且 在 性 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t  =  . 5 1， p  <  . 0 5 )， 只 有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3 . 0 2， p  <  . 0 5 )。  

 

表 4 - 1 - 1 不 同 性 別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男 ( N = 2 0 4 )  女 ( N = 2 7 3 )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8 8  0 6 . 3 1  0 3 2 . 1 9  0 5 . 8 7  - 3 . 0 2＊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5 . 3 5  0 5 . 9 8  0 3 5 . 9 5  0 6 . 2 8  - 1 . 0 6＊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9 1  0 5 . 8 6  0 3 1 . 6 8  0 6 . 0 6  - 0 . 4 2＊  
視 覺 障 礙  0 3 3 . 6 8  0 5 . 7 6  0 3 3 . 5 8  0 5 . 7 8  - 0 . 1 8＊  
肢 體 障 礙  0 3 5 . 6 3  0 6 . 2 5  0 3 5 . 1 4  0 5 . 9 3  - 0 . 8 7＊  
學 習 障 礙  0 3 5 . 9 1  0 5 . 7 3  0 3 6 . 0 3  0 6 . 0 6  0 - . 2 1＊  
聽 覺 障 礙  0 3 5 . 2 5  0 6 . 0 8  0 3 5 . 2 4  0 6 . 2 6  - 0 . 0 2＊  
身 體 病 弱  0 3 6 . 6 2  0 6 . 1 9  0 3 6 . 5 7  0 5 . 6 9  - 0 . 0 9＊  
整 體 態 度  2 7 8 . 2 3  3 9 . 4 8  2 7 6 . 3 8  3 9 . 4 2  - 0 . 5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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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學 經 驗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有 無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見 表

4 - 1 - 2。  

從 表 4 - 1 - 2 發 現 具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的 體 育

教 師 除 了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較 不 好 以 外 ， 對 其 餘 五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傾 向 是 正 向 的 。 而 無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的 體 育 教 師 對 八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傾 向 皆 呈 負

向 的 ， 而 且 除 了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學 生 以 外 ， 在 其

他 七 項 障 礙 類 別 態 度 分 量 表 的 得 分 ， 亦 顯 著 低 於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的 體 育 教 師 。 雖 然 在 整 體 態 度 量 表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 兩 者 皆 未 達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的 2 8 8

分 ， 但 是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者 仍 是 顯 著 高 於 無 教

學 經 驗 者 ( p  <  . 0 5 )。  

 

表 4 - 1 - 2 有 無 教 學 經 驗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經 驗 ( N = 3 0 9 ) 無 經 驗 ( N = 1 6 8 )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2 1  0 6 . 4 0  0 3 2 . 3 6  0 5 . 2 0  1 . 4 6＊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6 . 4 5  0 6 . 2 2  0 3 4 . 3 0  0 5 . 8 0  3 . 7 0＊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2 . 1 9  0 6 . 2 3  0 3 1 . 0 3  0 5 . 3 8  2 . 1 2＊  
視 覺 障 礙  0 3 4 . 1 5  0 6 . 0 1  0 3 2 . 6 4  0 5 . 1 5  2 . 8 8＊  
肢 體 障 礙  0 3 6 . 1 3  0 6 . 2 2  0 3 3 . 9 2  0 5 . 5 3  3 . 8 6＊  
學 習 障 礙  0 3 6 . 7 5  0 5 . 9 7  0 3 4 . 5 5  0 5 . 5 5  3 . 9 3＊  
聽 覺 障 礙  0 3 6 . 0 5  0 6 . 2 6  0 3 3 . 7 6  0 5 . 7 5  3 . 9 2＊  
身 體 病 弱  0 3 7 . 3 2  0 5 . 8 6  0 3 5 . 2 5  0 5 . 7 6  3 . 7 1＊  
整 體 態 度  2 8 2 . 2 6  4 0 . 4 8  2 6 7 . 8 1  3 5 . 6 2  3 . 8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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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在 此 分 別 呈 現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 表

4 - 1 - 3） 及 有 無 參 加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 習 ） 會 （ 表 4 - 1 - 4）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  

從 表 4 - 1 - 3 得 知 ， 有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習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傾

向 ， 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則 偏 負 向 態 度 。 而 縱 使 沒 有 修 過 此

項 學 分 之 體 育 教 師 亦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較 正 向 之 教 學 態

度 ， 而 且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及 整 體 的 教 學 態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3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修 過 ( N = 9 7 ) 沒 修 過 ( N = 3 8 6 )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8 7  0 6 . 6 1  0 3 2 . 6 7  0 5 . 9 6  1 . 7 3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5 . 9 1  0 6 . 2 4  0 3 5 . 6 4  0 6 . 1 5  0 . 3 8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6 6  0 6 . 1 7  0 3 1 . 8 1  0 5 . 9 2  - . 2 2  
視 覺 障 礙  0 3 4 . 2 9  0 6 . 0 2  0 3 3 . 4 5  0 5 . 6 9  1 . 2 8  
肢 體 障 礙  0 3 5 . 4 4  0 6 . 4 5  0 3 5 . 3 3  0 5 . 9 8  0 . 1 7  
學 習 障 礙  0 3 6 . 7 5  0 6 . 3 6  0 3 5 . 7 8  0 5 . 7 9  1 . 4 5  
聽 覺 障 礙  0 3 5 . 6 7  0 6 . 2 1  0 3 5 . 1 3  0 6 . 1 7  0 . 7 6  
身 體 病 弱  0 3 7 . 2 6  0 5 . 9 4  0 3 6 . 4 2  0 5 . 8 9  1 . 2 5  
整 體 態 度  2 8 0 . 8 5  4 1 . 9 6  2 7 6 . 2 3  3 8 . 7 4  1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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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4 有 無 參 加 過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 習 ） 會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參 加 過 ( N = 1 0 9 ) 沒參加過 (N=368)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1 2  0 6 . 2 1  0 3 2 . 8 5  0 6 . 0 9  0 . 4 0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5 . 7 4  0 6 . 4 6  0 3 5 . 6 8  0 6 . 0 8  0 . 1 0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6 4  0 6 . 1 6  0 3 1 . 8 2  0 5 . 9 2  - . 2 7  
視 覺 障 礙  0 3 4 . 0 9  0 6 . 2 4  0 3 3 . 4 8  0 5 . 6 2  0 . 9 7  
肢 體 障 礙  0 3 5 . 9 6  0 6 . 5 1  0 3 5 . 1 7  0 5 . 9 3  1 . 2 0  
學 習 障 礙  0 3 6 . 5 1  0 6 . 0 5  0 3 5 . 8 2  0 5 . 8 7  1 . 0 8  
聽 覺 障 礙  0 3 5 . 0 5  0 6 . 4 5  0 3 5 . 3 0  0 6 . 1 0  - . 3 8  
身 體 病 弱  0 3 6 . 6 4  0 6 . 3 4  0 3 6 . 5 8  0 5 . 7 7  0 . 1 0  
整 體 態 度  2 7 8 . 7 6  4 1 . 1 3  2 7 6 . 7 0  3 8 . 9 4  0 . 4 8  

 

從 表 4 - 1 - 4 得 知 ， 有 無 參 加 過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 習 ）

會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P E AT I D -Ⅲ中 文 版 量 表 之 得 分 情 形 有 頗

為 相 似 之 處 ， 兩 者 對 各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的 態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有 參 加 過 研 討 （ 習 ） 會 者 對 學 習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正 向 態 度 ， 沒 參 加 過 者 亦 對 身 體 病 弱 有 正

向 態 度 。 此 外 ， 沒 參 加 過 研 討 （ 習 ） 會 者 對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及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比 有 參 加 過 研 討 會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稍 高 ， 但 是 兩 組 間 並 無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在 此 分 別 呈 現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表

4 - 1 - 5）及 有 無 參 加 過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習 ）會（ 表 4 - 1 - 6）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  

由 表 4 - 1 - 5 顯 示 ，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除 了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障 礙、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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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偏 負 向 以 外 ， 對 其 他 五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則 是 正 向 的 ， 且 在 各 項 障 礙 類 別 態 度 分 量 表

及 整 體 態 度 的 平 均 數 皆 顯 著 高 於 沒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此 外，沒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 ，

不 論 在 整 體 態 度 或 是 對 各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皆 是 負

向 的 。  

 

表 4 - 1 - 5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修 過 ( N = 2 1 0 ) 沒 修 過 ( N = 2 6 7 )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8 8  0 6 . 7 6  0 3 2 . 1 5  0 5 . 4 5  3 . 0 2＊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6 . 9 9  0 6 . 7 7  0 3 4 . 6 8  0 5 . 4 4  4 . 0 3＊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2 . 4 8  0 6 . 6 4  0 3 1 . 2 3  0 5 . 3 3  2 . 2 1＊  
視 覺 障 礙  0 3 4 . 4 2  0 6 . 4 2  0 3 2 . 9 9  0 5 . 1 2  2 . 6 5＊  
肢 體 障 礙  0 3 6 . 4 3  0 6 . 4 7  0 3 4 . 5 0  0 5 . 6 0  3 . 4 9＊  
學 習 障 礙  0 3 7 . 3 7  0 6 . 2 8  0 3 4 . 8 8  0 5 . 3 8  4 . 6 7＊  
聽 覺 障 礙  0 3 6 . 0 5  0 6 . 6 4  0 3 4 . 6 1  0 5 . 7 2  2 . 5 4＊  
身 體 病 弱  0 3 7 . 6 8  0 6 . 2 2  0 3 5 . 7 4  0 5 . 5 0  3 . 6 1＊  
整 體 態 度  2 8 5 . 3 0  4 2 . 6 2  2 7 0 . 7 8  3 5 . 4 8  4 . 0 6＊  
＊ p  <  . 0 5  
 
表 4 - 1 - 6 有 無 參 加 過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參 加 過 ( N = 2 3 6 ) 沒參加過 (N=241)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2 9  0 6 . 2 4  0 3 2 . 5 4  0 5 . 9 8  1 . 3 3＊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6 . 6 3  0 6 . 4 8  0 3 4 . 7 8  0 5 . 6 9  3 . 3 2＊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9 9  0 6 . 1 3  0 3 1 . 5 7  0 5 . 8 1  0 . 7 7＊  
視 覺 障 礙  0 3 4 . 1 2  0 6 . 0 9  0 3 3 . 1 3  0 5 . 3 9  1 . 8 7＊  
肢 體 障 礙  0 3 6 . 0 0  0 6 . 2 2  0 3 4 . 7 1  0 5 . 8 6  2 . 3 3＊  
學 習 障 礙  0 3 6 . 7 9  0 6 . 2 2  0 3 5 . 1 8  0 5 . 5 0  3 . 0 1＊  
聽 覺 障 礙  0 3 5 . 8 8  0 6 . 4 6  0 3 4 . 6 2  0 5 . 8 3  2 . 2 4＊  
身 體 病 弱  0 3 7 . 0 5  0 6 . 0 6  0 3 6 . 1 4  0 5 . 7 2  1 . 6 9＊  
整 體 態 度  2 8 1 . 7 6  4 0 . 9 0  2 7 2 . 6 8  3 7 . 4 4  2 . 5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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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 6 得 知 ， 有 無 參 加 過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的 體 育 教 師 對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偏 正 向 ， 但 在 其 餘 四 項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 則 和 沒 參 加 過 的 體 育 教 師 一 樣 呈 現

負 向 態 度 ， 在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量 表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沒 參 加 過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的 體 育 教 師 。  

五 、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是 否 曾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見 表 4 - 1 - 7。  

從 表 4 - 1 - 7 發 現 ， 曾 是 學 校 體 育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的 體

育 教 師 對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及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是 偏 向 正 向 的 ， 不 曾 是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的 體 育 教

師 則 僅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正 向 態 度 傾 向 。 整 體 而 言 ， 在

統 計 考 驗 上 ， 是 否 曾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體 育 教 師 和 八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7 有無運動員背景在身心障礙學生教學態度 t 考驗摘要表  
 是 ( N = 1 7 7 )  否 ( N = 3 0 0 )   

障 礙 類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行為異常  0 3 3 . 4 4  0 6 . 0 3  0 3 2 . 6 0  0 6 . 1 5  1 . 4 4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6 . 0 5  0 6 . 0 8  0 3 5 . 4 9  0 6 . 2 1  0 . 9 6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9 1  0 6 . 1 2  0 3 1 . 7 0  0 5 . 8 8  0 . 3 6  
視 覺 障 礙  0 3 3 . 8 6  0 5 . 7 4  0 3 3 . 4 8  0 5 . 7 8  0 . 7 1  
肢 體 障 礙  0 3 5 . 9 3  0 6 . 1 5  0 3 5 . 0 1  0 6 . 0 0  1 . 5 9  
學 習 障 礙  0 3 6 . 2 6  0 5 . 8 4  0 3 5 . 8 1  0 5 . 9 6  0 . 8 0  
聽 覺 障 礙  0 3 5 . 4 8  0 6 . 0 2  0 3 5 . 1 0  0 6 . 2 8  0 . 6 4  
身 體 病 弱  0 3 7 . 0 1  0 5 . 9 3  0 3 6 . 3 4  0 5 . 8 8  1 . 2 0  
整 體 態 度  2 7 9 . 9 3  3 9 . 2 5  2 7 5 . 5 4  3 9 . 4 8  1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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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年 齡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表 4 - 1 - 8。  

由 表 4 - 1 - 8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 除 了 在 身 體 病 弱 一 項 ， 其 餘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隨 後 以 S c h e f f e 法 對 身 體 病 弱 一 項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8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 ( M S )  F ( 3 ,  4 7 3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2 0 0 . 5 3  0 0 6 6 . 8 4  1 . 8 0＊  
組 內 0 1 7 5 8 3 . 7 8  0 0 3 7 . 1 8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5 7 . 2 5  0 0 1 9 . 0 8  0 . 5 0＊  
組 內 0 1 7 9 9 8 . 0 7  0 0 3 8 . 0 5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1 2 2 . 9 7  0 0 4 0 . 9 9  1 . 1 5＊  
組 內 0 1 6 8 3 4 . 9 1  0 0 3 5 . 5 9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0 0 . 1 9  0 0 3 3 . 4 0  1 . 0 1＊  
組 內 0 1 5 7 0 8 . 1 3  0 0 3 3 . 2 1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4 0 . 9 3  0 0 1 3 . 6 4  0 . 3 7＊  
組 內 0 1 7 4 9 1 . 9 0  0 0 3 6 . 9 8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2 1 3 . 5 1  0 0 7 1 . 1 7  2 . 0 5＊  
組 內 0 1 6 4 3 5 . 2 4  0 0 3 4 . 7 5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4 4 . 2 8  0 0 4 8 . 0 9  1 . 2 6＊  
組 內 0 1 8 0 2 5 . 5 1  0 0 3 8 . 11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2 8 6 . 8 6  0 0 9 5 . 6 2  2 . 7 8＊  
組 內 0 1 6 2 8 2 . 4 3  0 0 3 4 . 4 2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0 5 4 5 6 . 5 4  1 8 1 8 . 8 5  1 . 1 7＊  
組 內 7 3 3 9 4 8 . 7 0  1 5 5 1 . 6 9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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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的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見 表 4 - 1 - 9。  

由 表 4 - 1 - 9 發 現 ， 不 同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9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 方 ( M S )  F ( 3 ,  4 7 3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0 1 4 . 11  0 0 0 4 . 7 0  0 . 1 3  
組 內 0 1 7 7 7 0 . 1 9  0 0 3 7 . 5 7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6 9 . 7 2  0 0 2 3 . 2 4  0 . 6 1  
組 內 0 1 7 9 8 5 . 5 9  0 0 3 8 . 0 3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1 0 1 . 3 3  0 0 3 3 . 7 8  0 . 9 5  
組 內 0 1 6 8 5 6 . 5 5  0 0 3 5 . 6 4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3 0 . 9 1  0 0 4 3 . 6 4  1 . 3 2  
組 內 0 1 5 6 7 7 . 4 1  0 0 3 3 . 1 5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0 11 6 . 6 7  0 0 3 8 . 8 9  1 . 0 6  
組 內 0 1 7 4 1 6 . 1 7  0 0 3 6 . 8 2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2 2 . 1 7  0 0 0 7 . 3 9  0 . 2 1  
組 內 0 1 6 6 2 6 . 5 8  0 0 3 5 . 1 5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7 6 . 4 3  0 0 5 8 . 8 1  1 . 5 5  
組 內 0 1 7 9 9 3 . 3 6  0 0 3 8 . 0 4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11 0 . 3 6  0 0 3 6 . 7 9  1 . 0 6  
組 內 0 1 6 4 5 8 . 9 3  0 0 3 4 . 8 0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0 2 3 0 2 . 3 8  0 7 6 7 . 4 6  0 . 6 9  
組 內 7 3 7 1 0 2 . 8 6  1 5 5 8 . 3 6   

 

八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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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見 表 4 - 1 - 1 0。  

由 表 4 - 1 - 1 0 可 知，不 同 的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各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於 是 一 一 進 行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 一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3 . 8 1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的 態 度 ( M  =  2 9 . 6 9 )。  

（ 二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7 . 0 0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的 態 度 ( M  =  3 2 . 2 3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對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6 . 7 1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的 態 度 ( M  =  

3 2 . 2 3 )，及 第 一 組（ 沒 有 經 驗 ）的 態 度 ( M = 3 4 . 3 5 )。 

（ 三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2 . 5 6 ,  M  =  3 3 . 0 0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的 態 度 ( M  =  2 8 . 4 8 )。  

（ 四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4 . 3 7 ,  M  =  3 5 . 0 5 )分 別

顯著高於第二組（不好）的態度 ( M  =  3 0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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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6 . 3 5 ,  M  =  3 7 . 0 0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的 態 度 ( M  =  3 1 . 9 6 )； 第

三 組 對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沒 有 經 驗 ） ( M  =  3 3 . 9 1 )。  

（ 六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 M  =  3 7 . 0 7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不 好）(M =  

33 .44 )及第一組（沒有經驗） (M =  34 .33 )。  

（ 七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6 . 4 1 ,  M  =  3 6 . 4 4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 M  =  3 2 . 0 6 )； 第 三 組 對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沒 有 經

驗 ） ( M  =  3 3 . 6 6 )。  

（ 八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7 . 2 9 ,  M  =  3 8 . 2 1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 M  =  3 4 . 3 5 )。  

（ 九 ）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還 可 以 ） 和 第 四 組 （ 滿 意 ） 對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 M  =  2 8 4 . 5 7 ,  M  =  2 8 6 . 5 3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不 好 ） ( M  =  2 5 3 . 1 3 )； 第 三 組 對 整體的態度亦

顯著高於第一組（沒有經驗） (M = 2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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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0 不 同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 方 ( M S )  F ( 4 ,  4 7 2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8 2 9 . 1 9  0 0 2 0 7 . 3 0  0 5 . 7 7 ＊  
組 內 0 1 6 9 5 5 . 11  0 0 0 3 5 . 9 2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1 2 1 2 . 7 9  0 0 3 0 3 . 2 0  0 8 . 5 0 ＊  
組 內 0 1 6 8 4 2 . 5 2  0 0 0 3 5 . 6 8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8 8 4 . 6 6  0 0 2 2 1 . 1 7  0 6 . 5 0 ＊  
組 內 0 1 6 0 7 3 . 2 3  0 0 0 3 4 . 0 5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7 3 7 . 5 3  0 0 1 8 4 . 3 8  0 5 . 7 8 ＊  
組 內 0 1 5 0 7 0 . 7 9  0 0 0 3 1 . 9 3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1 2 3 5 . 5 1  0 0 3 0 8 . 8 8  0 8 . 9 5 ＊  
組 內 0 1 6 2 9 7 . 3 2  0 0 0 3 4 . 5 3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9 8 7 . 5 7  0 0 2 4 6 . 8 9  0 7 . 4 4 ＊  
組 內 0 1 5 6 6 1 . 1 8  0 0 0 3 3 . 1 8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1 2 5 8 . 3 7  0 0 3 1 4 . 5 9  0 8 . 7 8 ＊  
組 內 0 1 6 9 11 . 4 2  0 0 0 3 5 . 8 3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6 7 6 . 2 7  0 0 1 6 9 . 0 7  0 5 . 0 2 ＊  
組 內 0 1 5 8 9 3 . 0 1  0 0 0 3 3 . 6 7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5 9 6 8 2 . 5 6  1 4 9 2 0 . 6 4  1 0 . 3 6 ＊  
組 內 6 7 9 7 2 2 . 6 8  0 1 4 4 0 . 0 9   

＊ p  <  . 0 5  
 

九 、 自 覺 能 力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見 表 4 - 1 - 1 1。  

由 表 4 - 1 - 1 1 可 知，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於 是 一 一 進 行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下 ：  

（ 一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和 第 三 組 （ 很 多 ） 對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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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3 . 4 1 ,  M  =  3 6 . 0 0 )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的 態 度 ( M  =  

3 0 . 7 0 )。  

（ 二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很 多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4 0 . 8 4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3 6 . 2 5 )及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3 2 . 8 9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於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 三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很 多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7 . 3 2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3 2 . 0 6 )及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2 9 . 8 3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於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 四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很 多 ）對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7 . 8 9 )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3 4 . 0 2 )及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3 1 . 5 0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於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 五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很 多 ）對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4 0 . 3 2 )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3 5 . 9 3 )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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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3 2 . 5 2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於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 六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很 多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4 0 . 2 1 )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3 6 . 5 2 )及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3 3 . 3 7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正 向 。  

（ 七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和 第 三 組 （ 很 多 ） 對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5 . 7 1 ,  M  =  3 8 . 4 7 )分 別 顯著高於

第一組（一點也沒有）的態度 ( M  =  3 3 . 0 8 )。  

（ 八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和 第 三 組 （ 很 多 ）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7 . 0 6 ,  M  =  3 8 . 8 9 )分 別 顯著高於

第一組（一點也沒有）的態度 ( M  =  3 4 . 6 1 )。  

（ 九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三 組（ 很

多 ） 之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 M  =  3 0 9 . 9 5 )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有 一 些 ） ( M  =  2 8 0 . 9 6 )及 第 一 組 （ 一 點

也 沒 有 ） ( M  =  2 5 8 . 5 0 )； 第 二 組 亦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由 此 推 論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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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1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和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 ( M S )  F ( 2 ,  4 7 4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7 8 2 . 9 8  0 0 3 9 1 . 4 9  1 0 . 9 2＊  
組 內 0 1 7 0 0 1 . 3 2  0 0 0 3 5 . 8 7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1 4 4 1 . 6 0  0 0 7 2 0 . 8 0  2 0 . 5 7＊  
組 內 0 1 6 6 1 3 . 7 2  0 0 0 3 5 . 0 5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1 0 1 0 . 2 4  0 0 5 0 5 . 1 2  1 5 . 0 1＊  
組 內 0 1 5 9 4 7 . 6 5  0 0 0 3 3 . 6 5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8 7 3 . 4 2  0 0 4 3 6 . 7 1  1 3 . 8 6＊  
組 內 0 1 4 9 3 4 . 9 0  0 0 0 3 1 . 5 1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1 4 2 4 . 4 5  0 0 7 1 2 . 2 3  2 0 . 9 6＊  
組 內 0 1 6 1 0 8 . 3 8  0 0 0 3 3 . 9 8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11 5 9 . 0 3  0 0 5 7 9 . 5 1  1 7 . 7 3＊  
組 內 0 1 5 4 8 9 . 7 2  0 0 0 3 2 . 6 8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7 6 9 . 5 6  0 0 3 8 4 . 7 8  1 0 . 4 8＊  
組 內 0 1 7 4 0 0 . 2 3  0 0 0 3 6 . 7 1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5 8 9 . 6 4  0 0 2 9 4 . 8 2  0 8 . 7 5＊  
組 內 0 1 5 9 7 9 . 6 5  0 0 0 3 3 . 7 1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6 2 1 0 2 . 6 1  3 1 0 5 1 . 3 0  2 1 . 7 3＊  
組 內 6 7 7 3 0 2 . 6 4  0 1 4 2 8 . 9 1   

＊ p  <  . 0 5  

 

十 、 職 務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若 達 顯 著 差 異，再 以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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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見 表 4 - 1 - 1 2。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及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遂 進 行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 一 ）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職 務 ）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3 . 9 8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級

任 ） 的 態 度 ( M  =  3 2 . 2 3 )。  

（ 二 ）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職 務 ） 對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M  =  3 6 . 2 4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級 任 ）的 態 度 ( M  

=  3 4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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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2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 ( M S )  F ( 2 ,  4 7 4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2 8 9 . 9 5  0 1 4 3 . 4 8  3 . 8 9＊  
組 內 0 1 7 4 9 7 . 3 5  0 0 3 6 . 9 1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0 1 . 9 9  0 0 0 0 . 9 9  0 . 0 3＊  
組 內 0 1 8 0 5 3 . 3 3  0 0 3 8 . 0 9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8 4 . 5 9  0 0 4 2 . 3 0  1 . 1 9＊  
組 內 0 1 6 8 7 3 . 3 0  0 0 3 5 . 6 0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6 6 . 2 6  0 0 8 3 . 1 3  2 . 5 2＊  
組 內 0 1 5 6 4 2 . 0 6  0 0 3 3 . 0 0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0 3 0 2 . 0 0  0 1 5 1 . 0 0  4 . 1 5＊  
組 內 0 1 7 2 3 0 . 8 3  0 0 3 6 . 3 5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0 6 . 5 3  0 0 0 3 . 2 7  0 . 0 9＊  
組 內 0 1 6 6 4 2 . 2 1  0 0 3 5 . 11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1 6 0 . 9 2  0 0 8 0 . 4 6  2 . 1 2＊  
組 內 0 1 8 0 0 8 . 8 7  0 0 3 7 . 9 9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111 . 2 0  0 0 5 5 . 6 0  1 . 6 0＊  
組 內 0 1 6 4 5 8 . 0 6  0 0 3 4 . 7 2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0 6 0 2 9 . 8 6  3 0 1 4 . 9 3  1 . 9 5＊  
組 內 7 3 3 3 7 5 . 3 8  1 5 4 7 . 2 1   

＊ p  <  . 0 5  

 

十 一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為 瞭 解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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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結 果 見 表 4 - 1 - 1 3。 

由 表 4 - 1 - 1 3 顯 示，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1 3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均 方 ( M S )  F ( 2 ,  4 7 4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0 1 8 . 2 5  0 0 0 9 . 1 3  0 . 2 4  
組 內 0 1 7 7 6 6 . 0 5  0 0 3 7 . 4 8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4 0 . 7 2  0 0 2 0 . 3 6  0 . 5 4  
組 內 0 1 8 0 1 4 . 6 0  0 0 3 8 . 0 1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0 3 8 . 7 4  0 0 1 9 . 3 7  0 . 5 4  
組 內 0 1 6 9 1 9 . 1 5  0 0 3 5 . 6 9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0 4 . 8 7  0 0 0 2 . 4 4  0 . 0 7  
組 內 0 1 5 8 0 3 . 4 5  0 0 3 3 . 3 4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4 7 . 0 2  0 0 2 3 . 5 1  0 . 6 4  
組 內 0 1 7 4 8 5 . 8 2  0 0 3 6 . 8 9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0 7 . 0 4  0 0 0 3 . 5 2  0 . 1 0  
組 內 0 1 6 6 4 1 . 7 0  0 0 3 5 . 11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0 0 7 . 8 7  0 0 0 3 . 9 3  0 . 1 0  
組 內 0 1 8 1 6 1 . 9 2  0 0 3 8 . 3 2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0 0 5 . 4 3  0 0 0 2 . 7 1  0 . 0 8  
組 內 0 1 6 5 6 3 . 8 5  0 0 3 4 . 9 5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0 0 7 0 3 . 0 7  0 3 5 1 . 5 3  0 . 2 3  
組 內 7 3 8 7 0 2 . 1 8  1 5 5 8 . 4 4   

 

十 二 、 主 修 科 目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類 別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見 表 4 - 1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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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1 - 1 4 顯 示，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除 了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的 態

度 以 外，其 餘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然 而，對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的 態 度 的 差 異 進 一 步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各 組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58

表 4 - 1 - 1 4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均差平方和 (SS) 均方 ( M S )  F ( 4 ,  4 7 2 )  
情緒／行為異常     
組 間 0 0 0 2 2 1 . 8 4  0 0 5 5 . 4 6  1 . 4 9＊  
組 內 0 1 7 5 6 2 . 4 6  0 0 3 7 . 2 1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3 6 3 . 7 0  0 0 9 0 . 9 2  2 . 4 3＊  
組 內 0 1 7 6 9 1 . 6 2  0 0 3 7 . 4 8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組 間 0 0 0 2 0 5 . 2 8  0 0 5 1 . 3 2  1 . 4 5＊  
組 內 0 1 6 7 5 2 . 6 1  0 0 3 5 . 4 9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2 3 1 . 8 3  0 0 5 7 . 9 6  1 . 7 6＊  
組 內 0 1 5 5 7 6 . 4 9  0 0 3 3 . 0 0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0 0 0 3 1 7 . 1 0  0 0 7 9 . 2 7  2 . 1 7＊  
組 內 0 1 7 2 1 5 . 7 4  0 0 3 6 . 4 7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0 0 0 3 0 3 . 6 3  0 0 7 5 . 9 1  2 . 1 9＊  
組 內 0 1 6 3 4 5 . 1 2  0 0 3 4 . 6 3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0 0 0 2 9 6 . 2 5  0 0 7 4 . 0 6  1 . 9 6＊  
組 內 0 1 7 8 7 3 . 5 5  0 0 3 7 . 8 7   

身 體 病 弱     
組 間 0 0 0 1 8 7 . 3 9  0 0 4 6 . 8 5  1 . 3 5＊  
組 內 0 1 6 3 8 1 . 9 0  0 0 3 4 . 7 1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0 1 0 0 6 4 . 7 6  2 5 1 6 . 1 9  1 . 6 3＊  
組 內 7 2 9 3 4 0 . 4 8  1 5 4 5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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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為 了 瞭 解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之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職 務 類 別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運 動 員 背 景 ）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預 測 力 ， 遂 進 行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分 析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一 、 由 體 育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1）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8 8， R 2  =  . 0 8 3， F ( 1 ,  4 7 5 )  =  4 3 . 1 1， p  <  . 0 5； 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R  =  . 3 1 9， R 2  =  . 1 0 2， F ( 2 ,  4 7 4 )  =  

2 6 . 8 9， p  <  . 0 5； 第 三 則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經 驗 ， R  

=  . 3 3 5， R 2  =  . 1 1 2， F ( 3 ,  4 7 3 )  =  1 9 . 9 3， p  <  . 0 5。  

 

表 4 - 2 - 1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8 8  . 0 8 3  . 0 8 3  4 3 . 1 1  - 1 9 . 6 2  0 . 2 4  
特 教 學 分  . 3 1 9  . 1 0 2  . 0 1 9  2 6 . 8 9  - 1 0 . 9 3  - . 1 4  
教 學 經 驗  . 3 3 5  . 1 1 2  . 0 1 0  1 9 . 9 3  0 - 8 . 6 8  - . 1 1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1 1 2（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1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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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1 1 . 2 %的 變 異 量 。  

二 、 由 體 育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2）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1 0， R 2  =  . 0 4 4， F ( 1 ,  4 7 5 )  =  2 1 . 8 7， p  <  . 0 5；

其 次 是 性 別， R  =  . 2 4 5， R 2  =  . 0 6 0， F ( 2 ,  4 7 4 )  =  1 5 . 1 5， p  

<  . 0 5； 第 三 則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R  =  . 2 6 8， R 2  

=  . 0 7 2， F ( 3 ,  4 7 3 )  =  1 2 . 1 9， p  <  . 0 5。  

 

表 4 - 2 - 2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1 0  . 0 4 4  . 0 4 4  2 1 . 8 7  0 2 . 3 7  0 . 1 9  
特 教 學 分  . 2 4 5  . 0 6 0  . 0 1 6  1 5 . 1 5  - 1 . 5 8  - . 1 3  
教 學 經 驗  . 2 6 8  . 0 7 2  . 0 1 2  1 2 . 1 9  - 1 . 3 5  - . 1 1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0 7 2（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2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性 別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7 . 2 %的 變 異 量 。  

三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3）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8 1， R 2  =  . 0 7 9， F ( 1 ,  4 7 5 )  =  4 0 . 5 8， p  

<  . 0 5；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R  =  . 3 1 4， R 2  =  . 0 9 9，

F ( 2 ,  4 7 4 )  =  2 5 . 9 5， p  <  . 0 5；第 三 則 是 參 加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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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會，R  =  . 3 2 9，R 2  =  . 1 0 8，F ( 3 ,  4 7 3 )  =  1 9 . 1 4，p  <  . 0 5。 

 

表 4 - 2 - 3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8 1  . 0 7 9  . 0 7 9  4 0 . 5 8  0 3 . 1 5  0 . 2 4  
特 教 學 分  . 3 1 4  . 0 9 9  . 0 2 0  2 5 . 9 5  - 1 . 6 6  - . 1 3  
教 學 經 驗  . 3 2 9  . 1 0 8  . 0 1 0  1 9 . 1 4  - 1 . 2 2  - . 5 4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1 0 8（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3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參 加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1 0 . 8 %的 變

異 量 。  

四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4）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所 投 入 方 程 式 中 ， 唯 一 能 有 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2 9， R 2  =  . 0 5 2， F ( 1 ,  4 7 5 )  =  2 6 . 1 9， p  <  . 0 5。  

 

表 4 - 2 - 4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2 9  . 0 5 2  . 0 5 2  2 6 . 1 9  0 2 . 8 6  0 . 2 3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0 5 2（ N  =  4 7 7，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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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2 - 4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能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5 . 2 %的 變 異 量 。  

五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5）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所 投 入

方 程 式 中 ， 唯 一 能 有 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因 子， R  =  . 2 3 2， R 2  =  . 0 5 4， F ( 1 ,  4 7 5 )  =  2 6 . 9 3， p  

<  . 0 5。  

 

表 4 - 2 - 5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3 2  . 0 5 4  . 0 5 4  2 6 . 9 3  0 2 . 8 0  0 . 2 3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0 5 4（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5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能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5 . 4 %的 變 異 量 。  

六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預 測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6）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8 4， R 2  =  . 0 8 0， F ( 1 ,  4 7 5 )  =  4 1 . 5 8， p  <  . 0 5； 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R  =  . 3 0 5， R 2  =  . 0 9 3， F ( 2 ,  4 7 4 )  =  

2 4 . 3 3， p  <  . 0 5； 第 三 則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R  

=  . 3 2 2， R 2  =  . 1 0 4， F ( 3 ,  4 7 3 )  =  1 8 . 2 2， p  <  . 0 5， 第 四 項

因 子 是 職 務 類 別 ， R  =  . 3 3 8， R 2  =  . 1 1 4， F ( 4 ,  4 7 2 )  =  

1 5 . 1 9， p  <  . 0 5。  

 



 63

表 4 - 2 - 6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8 4  . 0 8 0  . 0 8 0  4 1 . 5 8  0 2 . 8 5  0 . 2 2  
特 教 學 分  . 3 0 5  . 0 9 3  . 0 1 3  2 4 . 3 3  - 1 . 4 6  - . 1 2  
教 學 經 驗  . 3 2 2  . 1 0 4  . 0 1 0  1 8 . 2 2  - 1 . 3 5  - . 1 1  
職 務 類 別  . 3 3 8  . 1 1 4  . 0 1 0  1 5 . 1 9  0 0 . 7 1  0 . 1 0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1 1 4（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6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及 職 務 類 別 ，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1 1 . 4 %的 變 異

量 。  

七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7）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6 3，

R 2  =  . 0 6 9， F ( 1 ,  4 7 5 )  =  3 5 . 4 1， p  <  . 0 5；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R  =  . 3 1 2， R 2  =  . 0 9 8， F ( 2 ,  4 7 4 )  =  2 5 . 6 1， p  

<  . 0 5； 第 三 則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R  =  . 3 3 1， R 2  

=  . 1 1 0， F ( 3 ,  4 7 3 )  =  1 9 . 4 3， p  <  . 0 5。  

 

表 4 - 2 - 7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6 3  . 0 6 9  . 0 6 9  3 5 . 4 1  0 2 . 5 4  0 . 2 1  
特 教 學 分  . 3 1 2  . 0 9 8  . 0 2 8  2 5 . 6 1  - 2 . 0 1  - . 1 7  
教 學 經 驗  . 3 3 1  . 0 1 2  . 0 1 2  1 9 . 4 3  - 1 . 4 2  -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1 1 0（ N  =  4 7 7，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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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2 - 7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1 1 %的 變 異 量 。  

七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8）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2 0 6，

R 2  =  . 0 4 2， F ( 1 ,  4 7 5 )  =  2 1 . 0 0， p  <  . 0 5；其 次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R  =  . 2 4 2，R 2  =  . 0 5 9， F ( 2 ,  4 7 4 )  =  1 4 . 7 3，

p  <  . 0 5。  
 

表 4 - 2 - 8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0 6  . 0 4 2  . 0 4 2  2 1 . 0 0  0 2 . 2 1  0 . 1 7  
教 學 經 驗  . 2 4 2  . 0 5 9  . 0 1 7  1 4 . 7 3  - 1 . 7 0  - . 1 3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0 5 9（ N  =  4 7 7， p  <  . 0 5）  

 

由 表 4 - 2 - 8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5 . 9 %的 變 異 量 。  

九 、 由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表 4 - 2 - 9）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1 8 8，

R 2  =  . 0 3 5， F ( 1 ,  4 7 5 )  =  1 7 . 3 7， p  < . 0 5； 其 次 是 年 齡 ， R  

=  . 2 3 4， R 2  =  . 0 5 5， F ( 2 ,  4 7 4 )  =  1 3 . 6 8， p  <  . 0 5； 第 三 則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R  =  . 2 7 0，R 2  =  . 0 7 3，F ( 3 ,  4 7 3 )  

=  1 2 . 3 6， p  <  . 0 5； 第 四 項 因 子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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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8 5， R 2  =  . 0 8 1， F ( 4 ,  4 7 2 )  =  1 0 . 4 5， p  <  . 0 5。  

 

表 4 - 2 - 9 體 育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1 8 8  . 0 3 5  . 0 3 5  1 7 . 3 7  0 1 . 7 3  0 . 1 4  
年   齡 . 2 3 4  . 0 5 5  . 0 1 9  1 3 . 6 8  0 - . 8 6  - . 1 2  
教 學 經 驗  . 2 7 0  . 0 7 3  . 0 1 8  1 2 . 3 6  - 1 . 6 9  - . 1 4  
特 教 學 分  . 2 8 5  . 0 8 1  . 0 0 9  1 0 . 4 5  - 1 . 1 7  - . 1 0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 0 8 1  

 

由 表 4 - 2 - 9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 年 齡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態 度 8 . 1 %的 變 異 量 。  

綜 合 上 述 一 至 九 項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及 各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其 預 測 力 最 大 為 8 . 3 %（ 整 體 態

度 ）， 最 小 為 4 . 2 %（ 聽 覺 障 礙 ）。  

 

 

第 三 節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態 度 之 差 異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在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整 體 態 度 及

八 項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所 得 分 數 （ 表 4 - 3 - 1） 顯 示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除 了 對 身 體 病 弱 者 以 外 ， 是 偏 負

向 的 。  



 66

表 4 - 3 - 1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及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分 量 表 得 分 摘 要 表 ( N  =  4 3 7 )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級 距 

情緒／行為異常  0 3 2 . 9 1  0 6 . 11  0 1 2 - 5 1 0  
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0 3 5 . 6 9  0 6 . 1 6  0 1 2 - 5 2 0  
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0 3 1 . 7 8  0 5 . 9 7  0 1 2 - 5 1 0  
視 覺 障 礙  0 3 3 . 6 2  0 5 . 7 6  0 1 2 - 5 2 0  
肢 體 障 礙  0 3 5 . 3 5  0 6 . 0 7  0 1 2 - 5 3 0  
學 習 障 礙  0 3 5 . 9 8  0 5 . 9 1  0 1 9 - 5 5 0  
聽 覺 障 礙  0 3 5 . 2 4  0 6 . 1 8  0 1 2 - 5 7 0  
身 體 病 弱  0 3 6 . 5 9  0 5 . 9 0  0 1 2 - 5 2 0  
整 體 態 度  2 7 7 . 1 7  3 9 . 4 1  1 3 6 - 4 0 8  

 

從 表 4 - 3 - 1 可 得 知 ， 在 1 2 題 五 點 量 表 陳 述 句 中 ， 得 分

3 6 分 表 示 中 數 而 論，國 小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除 了 在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的 態 度 較 正 向 以 外 （ 3 6 . 5 9 分 ）， 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所 得 平 均 數 ， 皆 低 於 中 數 ， 依 此

推 論 是 偏 負 向 態 度 的 。 此 外 ，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7 ,  3 8 0 8 )  =  3 7 . 3 2， p  <  . 0 5（ 表 4 - 3 - 2）， 其 對 各 項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態 度 由 正 向 到 負 向 依 序 為 ： 身 體 病 弱 、 學 習 障

礙、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肢 體 障 礙、聽 覺 障 礙、視 覺 障 礙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見 圖 4 - 3 - 1）。  

 

表 4 - 3 - 2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自由度 (df) 離均差平方和(SS) 均 方 ( M S )  F 值  
組  間 0 0 0 7  0 0 6 5 . 5 2  9 . 3 6  3 7 . 3 2 ＊

組  內 3 8 0 8  0 9 5 5 . 0 6  0 . 2 5   
全  體 3 8 1 5  1 0 2 0 . 5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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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 1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態 度 差 異 。 

註 ： A =  身 體 病 弱 ， B  =  學 習 障 礙 ， C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D  =  肢 體 障 礙 ， E  =  聽 覺 障 礙 ， F  =  視 覺 障 礙 ， G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H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隨 後，以 S c h e f f e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p  <  . 0 5 )各 項 障 礙 類

別 間 差 異 顯 著 性 分 述 如 下 （ 表 4 - 3 - 3）：  

一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二）未達顯著差異：中度－重度 智能障礙、視覺障礙。  

二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 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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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 二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四 、 視 覺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 二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五 、 肢 體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 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六 、 學 習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 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肢 體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七 、 聽 覺 障 礙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 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八 、 身 體 病 弱 和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差 異 顯 著 性  

（ 一 ） 顯 著 差 異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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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二）未達顯著差異：輕度－中度 智能障礙、學習障礙。  

 

表 4 - 3 - 3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態 度 平 均 數 差 異 顯 著

性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表  

障礙類別  A  B  C  D  E  F  G  H  

A  - -         

B  ＊  - -        

C  N S  ＊  - -       

D  N S  ＊  ＊  - -      

E  ＊  N S  ＊  ＊  - -     

F  ＊  N S  ＊  ＊  N S  - -    

G  ＊  N S  ＊  ＊  N S  N S  - -   

H  ＊  N S  ＊  ＊  ＊  N S  ＊  - -  

平 均 數  2 . 7 4  2 . 9 8  2 . 6 5  2 . 8 0  2 . 9 5  3 . 0 0  2 . 9 4  3 . 0 5  

標 準 差  0 . 5 1  0 . 5 1  0 . 5 0  0 . 4 8  0 . 5 1  0 . 4 9  0 . 5 1  0 . 4 9  

＊ p  <  . 0 5  

註：A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B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C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D  =  視 覺 障 礙 ， E  =  肢 體 障 礙 ， F  =  學
習 障 礙， G  =  聽 覺 障 礙， H  =  身 體 病 弱， N S  =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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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  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及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對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影 響 ， 根 據 前 章 研 究

結 果 ， 以 下 分 三 節 進 行 討 論 。 第 一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和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結 果 討 論 ； 第 二 節 為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結 果 討 論 ；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和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結 果 討 論 。  

 

 

第一節 不同背景變項和體育教師教學態度結果討論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差 異 ， 分 述 如 下 ：  

一 、 就 性 別 而 言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 在 性 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和 過 去 國 外 有 些 所 做 之 多 篇 研

究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R i z z o , 1 9 8 5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R i z z o  &  W r i g h t ,  1 9 8 8 ;  R o w e  &  S t u t t s ,  

1 9 8 7 )結 果 相 符。儘 管 性 別 上 在 態 度 結 果 沒 有 差 異，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 男 性 ： M  =  2 7 6 . 2 3，

女 性 ： M  =  2 7 6 . 3 8） 皆 有 賴 提 昇 。 然 而 ， 縱 使 少 數 研 究

( A l o i a ,  K n u t s o n ,  M i n n e r ,  &  Vo n  S e g g e r n ,  1 9 8 0 )結 果 指

出 不 同 性 別 之 體 育 教 師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但 在 實 際 的 教 學 情 境 中 ， 並 無 法 限 制 他 們

（ 男 性 或 女 性 ） 來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之 機 會 。 此 外 ， 不 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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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資 培 育 或 是 各 項 進 修 訓 練 過 程 亦 無 法 針 對 性 別 予 以 限

制 。 因 此 ， 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對 於 未 來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的

培 育 或 教 學 任 務 分 派 上 ， 在 性 別 角 色 部 份 應 可 以 不 必 過

份 重 視 。  

二 、 就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而 言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顯 著 高 於 無 教 學 經 驗 者 。

此 結 果 和 過 去 國 外 研 究 ( M a r s t o n  &  L e s l i e ,  1 9 8 3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結 果 相 符 。  

依 據 T r i p p 和 S h e r r i l l  ( 1 9 9 1 )應 用 接 觸 理 論 ( c o n t a c t  

t h e o r y )解 釋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 認 為 正

向 態 度 之 產 生 主 要 依 據 發 生 接 觸 時 的 情 形 或 條 件 狀 況

( c o n d i t i o n s )而 定 ； 若 條 件 狀 況 屬 正 向 的 ( f a v o r a b l e )則 其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傾 向 正 向 的 ( p o s i t i v e )， 反 之 亦

然。而 上 述 理 論 之 推 論，在 其 他 研 究 上 亦 獲 得 支 持 ( R o w e  

&  S t u t t s ,  1 9 8 7 ;  S t e w a r t ,  1 9 8 8 )。  

因 此 ， 本 研 究 應 用 T r i p p 和 S h e r r i l l ( 1 9 9 1 )之 解 釋 ，

本 研 究 結 果 之 推 論 如 下：（ 一 ）政 府 規 定，凡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入 之 班 級 ， 該 班 學 生 總 數 得 酌 減 1 - 3 名 ， 且 有 些

學 校 亦 會 安 排 實 習 教 師 至 該 班 實 習 並 協 助 級 任 老 師 處 理

班 級 事 務，以 降 低 融 合 班 級 級 任 導 師 之 負 擔。（ 二 ）社 會

氣 氛 ( s o c i a l  c l i m a t e )及 政 府 政 策 對 融 合 教 育 政 策 之 提

倡 ， 使 得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之 體 育 教 師 更 能 體 會

其 所 肩 負 之 使 命。（ 三 ）這 樣 的 使 命 感 以 及 學 校 行 政 對 其

所 賦 予 之 期 望 （ 融 合 教 育 或 融 合 體 育 之 實 施 ） 超 越 了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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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目 標 ( i n d i v i d u a l  g o a l s )。（ 四 ） 體 育 教 師 從 過 程 中 獲 得

了 成 就 感 與 愉 快 的 經 驗 。  

三 、 就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而 言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和 有 無 參 加 過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 習 ） 會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 和 過 去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 ;  

L i e b r m a n ,  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和 K o z u b  ( 2 0 0 2 )以 及

F o l s o m - M e e k 等 人 ( 1 9 9 9 )在 美 國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也 就

是 說 ， 僅 選 修 一 門 適 應 體 育 概 論 或 是 參 加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會 （ 或 工 作 坊 ） 和 沒 有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概 論 或 參 加 過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會 的 老 師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因 此 ，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建 議 ，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應 以「 泡 製 式 」模 式 ( i n f u s i o n - b a s e d  

m o d e l )， 來 建 構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 所 謂 「 泡 製 式 」 課 程 模

式 ， 係 指 藉 由 技 巧 ( s k i l l )、 活 動 ( a c t i v i t y )及 課 程 講 授

( l e c t u r e  c o u r s e s )等 有 系 統 的 主 題 培 育 課 程，透 過 這 樣 的

課 程 模 式，將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所 需 之 概 念 ( c o n c e p t s )、

知 識 ( k n o w l e d g e )及 專 業 態 度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t t i t u d e s )等

有 效 的 傳 授 給 未 來 的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 B a r r e t t e  e t  a l . ,  1 9 9 3 ;  

K o w a l s k i ,  1 9 9 5 )。 而 這 項 建 議 ， 在 其 他 有 關 研 究 也 獲 得

支 持 ( D e P a u w  &  G o c  K a r p ,  1 9 9 4 a ;  1 9 9 4 b ;  K o w a l s k i ,  

1 9 9 5 ;  R i z z o ,  B r o a d h e a d ,  &  K o w a l s k i ,  1 9 9 7 )。 而 國 內 在

適 應 體 育 之 課 程 及 研 習 會 仍 不 多 ， 甚 至 此 課 程 或 研 習 會

之  授 課 教 師 並 未 具 有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領 域 之 專 長，同 時 也

無 相 關 經 驗。因 此，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以 及 實 際 現 況 顯 示，

我 國 目 前 在 大 學 中 所 開 設 之 適 應 ／ 特 殊 體 育 選 修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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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的 培 育 上 並 未 達 成 其 應 有 之 成 效 與 目

標 。 所 以 ， 我 國 之 大 學 院 校 未 來 除 了 在 設 計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的 架 構 上 ， 應 可 參 考 上 述 泡 製 式 課 程 模 式 以 外 ， 更 應

注 意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領 域 專 長 教 師 之 遴 聘 ， 藉 以 提 昇 我 國

未 來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之 知 識 及 實 務 工 作 能 力 。  

四 、 就 修 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而 言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有 無 參 加 過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育 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和 R i z z o 及 Vi s p o e l  ( 1 9 9 1 )研 究 結 果 有 所 不 同，依 據 他

們 的 研 究 指 出 ， 特 教 課 程 和 教 學 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認 為 可 能 原 因 在 於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學 士 學 分 和 研 討

會 ） 內 容 將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特 質 予 以 廣 泛 性 介 紹 ，

並 且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安 置 措 施 ， 個 別 化 教 學 方 案

( I E P )之 設 計 亦 有 涉 略，因 此，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教 學 態

度 會 顯 著 高 於 沒 有 修 過 （ 或 參 加 過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者 。

因 此 ， 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現 今 臺 灣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的 培 育 與 在 職 訓 練 過 程 中 ， 看 來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有 助 於 提 昇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

至 於 其 角 色 之 重 要 程 度，是 否 如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 1 9 9 6 )

及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所 做 的 研 究 指 出，學 術 準 備（ 適

應 體 育 、 特 殊 教 育 、 主 修 科 目 ） 和 自 覺 能 力 具 有 正 向 關

係 ， 以 及 對 整 體 正 向 教 學 態 度 的 影 響 亦 非 常 大 ，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上 實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的 驗 證 與 釐 清 。  

五 、 就 運 動 員 背 景 而 言  

是 否 曾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此 預 測 變 項 在 所 蒐 集 之 國 外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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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 現 僅 有 G a v r o n 和 D e P a u w  ( 1 9 8 9 )的 研 究 將 其 列 為

變 項 之 中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教 練 之 所 以 熱 心 投 入 身 心 障

礙 者 滑 雪 教 練 的 行 列 ， 是 因 為 過 去 曾 實 際 參 與 過 這 項 運

動 比 賽 的 原 因 。 本 研 究 或 許 因 為 在 「 學 校 」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的 背 景 問 句 中 ， 對 於 「 學 校 」 的 陳 述 不 明 ， 使 作 答 者

可 能 以 為 從 小 學 到 大 學 所 有 求 學 階 段 ， 或 是 以 為 其 所 服

務 之 學 校 的 教 師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而 容 易 導 致 混 淆 ， 進 而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中 ， 有 必 要 加 以 進 一 步 澄

清 ， 以 驗 證 其 效 果 。  

六 、 就 年 齡 而 言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R i z z o  ( 1 9 8 5 )過 去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層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F 1 ,  1 8 7  =  3 . 8 7 ,  p  

<  . 0 5），而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及 R i z z o 和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的 研 究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對 於 這 項 研 究 結

果 ， 感 到 十 分 有 趣 ， 年 輕 的（ 3 0 歲 以 下 ）體 育 教 師 和 年

長 的（ 5 0 歲 以 上 ）體 育 教 師 在 融 合 體 育 環 境 下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並 未 因 政 府 政 策 的 提 倡 及 過 去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所 施 予 之 培 育 課 程 等 環 境 之 不 同 而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有 所 差 異。或 許 正 如 R i z z o  ( 1 9 9 8 )所 言：「 為 了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的 教 育 機 會 ， 可 以 制 定 法 律 ， 但 卻 不 能

立 法 接 納 他 們 。 」（ P 7 3 9 - 7 4 2）。 除 此 之 外 ， 學 校 融 合 體

育 的 順 利 實 施 ， 除 了 需 要 政 府 大 力 提 倡 ，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的 訓 練 課 程 以 外 ， 其 所 處 之 學 校 文 化 風 氣 、 行 政 支 持 體

系 等 因 素 ， 更 可 能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的 態 度 （ 蔡

志 權 和 吳 昇 光 ， 民 9 2）。 所 以 ， 未 來 的 研 究 除 了 在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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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相 關 之 個 別 背 景 變 項 進 行 探 討 以 外 ， 對 於 其 他 社 會

化 因 子（ 例 如 學 校 規 模 大 小、所 處 環 境 區 域、組 織 文 化 、

校 長 辦 學 理 念 ． ． ． 等 ） 的 影 響 亦 應 予 考 量 分 析 。  

七 、 就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而 言  

不 同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入 一 般 體 育 課 教 學 的 情 境

中，在 臺 灣 已 行 之 多 年；本 研 究 中，具 有 1 1 年 以 上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者 佔 了 大 約 三 分 之 一（ 3 6 . 9 %），經 驗 較 少 者（ 3

年 以 內 ） 亦 大 約 佔 了 三 分 之 一 （ 3 0 . 8 %）， 若 從 相 處 的 機

會 來 看 ， 理 應 年 資 越 久 者 ， 接 觸 機 會 愈 多 ， 愈 有 正 向 態

度 ( H o d g e  &  J a n s m a ,  1 9 9 9 ;  S c h m i d t - G o t z ,  D o l l - Te p p e r ,  

&  L i e n e r t ,  1 9 9 4 )， 然 而 ， 本 研 究 結 果 並 未 支 持 上 述 論

點 ， 這 或 許 如 S a n t o m i e r  ( 1 9 8 5 )的 研 究 結 論 指 出 ， 接 觸

的 機 會 加 上 訊 息 的 提 供 勝 過 單 純 的 接 觸 。 因 此 ， 雖 然 我

國 在 融 合 體 育 的 教 育 制 度 已 逐 漸 和 國 際 潮 流 接 軌 ， 但 在

師 資 的 教 育 與 訓 練 上 ， 仍 應 急 起 直 追 ， 提 供 體 育 教 師 更

充 分 的 學 術 準 備 ， 以 建 立 正 確 的 教 學 觀 。 另 外 ， 臺 灣 雖

鼓 勵 施 行 融 合 體 育 ， 但 是 施 行 的 內 容 與 成 效 ， 並 未 有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深 入 探 討 ， 所 以 本 篇 亦 無 法 得 知 資 深 體 育 教

師 的 經 驗 對 於 他 們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態 度 的 真 正 影

響 。  

八 、 就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而 言  

不 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品 質 的 評 價 對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評 價

愈 高 者 愈 傾 向 正 向 態 度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對 過 去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愈 高 者 ， 對 於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教 導 身 心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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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學 生 愈 感 到 勝 任 愉 快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特 殊 需

求 ， 亦 能 儘 量 予 以 滿 足 ， 不 覺 得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是 項 多 餘 或 不 公 平 的 負 擔 ， 相 對 地 ， 其 態 度

亦 愈 趨 正 向 。  

九 、 就 自 覺 能 力 而 言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對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愈

傾 向 正 向 態 度 。 本 研 究 結 果 和 過 去 國 外 所 進 行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B l o c k  &  R i z z o ,  1 9 9 5 ;  K o w a l s k  &  R i z z o ,  1 9 9 6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當 體

育 教 師 感 覺 自 己 愈 有 能 力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時 ， 其 所 表

現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教 學 態 度 也 愈 趨 正 向 。  

十 、 就 職 務 類 別 而 言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對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對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及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兼 行 政 職 務 之 教 師 對 上 述 二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級 任 教 師 。 其 可 能 原 因 為 ， 在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一

個 班 級 平 均 學 生 數 約 為 3 5 人，級 任 教 師 所 擔 負 之 各 項 級

務 工 作 相 當 繁 雜 ， 在 此 種 不 良 之 工 作 環 境 下 ， 若 需 擔 任

融 合 體 育 教 學 工 作 ， 可 能 對 其 工 作 負 荷 雪 上 加 霜 ， 此 結

果 和 王 淑 霞（ 民 9 0）探 討 國 中 教 育 人 員 對 融 合 教 育 態 度

之 結 果 相 符 。  

 

十 一 、 就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而 言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可 能 原 因 為 ， 影 響 師 範 院 校 、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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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班 或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畢 業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 主

要 並 非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而 可 能 是 所 服 務 學 校 之 文 化 風

氣 、 行 政 支 援 、 在 職 訓 練 等 因 素 所 造 成 ， 然 而 這 樣 的

論 點 有 待 未 來 更 進 一 步 研 究 ， 以 釐 清 問 題 。  

十 二 、 就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而 言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結 果 和 國 外 大 多 數 之 研 究

( F o l s o m - M e e k  &  N e a r i n g ,  1 9 9 4 ;  F o l s o m - M e e k ,  

N e a r i n g ,  &  K r a m p f ,  1 9 9 5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結 果 不 同 ， 但 和

F o l s o m - M e e k ,  G r o t e l u s c h e n 及 N e a r i n g  ( 1 9 9 6 )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然 而 在 國 外 研 究 調 查 之 「 主 修 科 目 」 大 多

係 指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科 目 ， 例 如 體 育 、 適 應 體 育 、 特 殊

教 育 、 運 動 科 學 、 休 閒 運 動 、 運 動 管 理 等 ， 而 本 研 究

考 慮 研 究 參 與 者 之 背 景，「 主 修 科 目 」係 指 體 育、特 殊

／ 輔 導 教 育 、 語 文 ／ 社 會 教 育 、 數 理 教 育 及 其 他 。  

另 一 種 可 能 原 因 為 ，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師 資 之 培 育 ，

乃 採 取「 包 班 制 」，亦 即 是 無 論 哪 一 個 科、系、組 畢 業，

都 要 會 教 導 所 有 學 科 或 領 域 ， 因 此 他 們 雖 然 主 修 科 目

有 所 不 同 ， 但 在 其 他 科 目 亦 會 有 不 少 之 選 修 ， 並 且 在

進 入 職 場 之 後 ， 亦 需 面 對 各 種 科 目 之 教 學 ， 為 了 滿 足

教 學 上 的 需 求 ， 教 師 必 須 參 與 各 項 研 習 進 修 活 動 （ 非

僅 限 於 個 人 之 專 長 科 目 ），是 否 因 此 形 成 本 研 究 結 果 ，

有 待 進 一 步 之 研 究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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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結 果 討 論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不 同 背 景 預 測 變 項 對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別 討 論 如 下 ：  

一 、 整 體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第 三 則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驗 。 本

研 究 結 果 和 很 多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B l o c k  &  R i z z o ,  1 9 9 5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顯 示 想 要 提 昇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 以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受 教

權 ， 首 要 之 道 在 於 提 昇 教 師 的 自 覺 能 力 。 其 次 是 特 殊 教

育 之 學 術 準 備 ( a c a d e m i c  p r e p a r a t i o n )， 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亦 是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有 力 之 預 測 因

子 。 以 有 系 統 的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來 提 昇 教 師 之 自 我 效 能 是

一 有 效 策 略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F o l s o m - M e e k ,  

N e a r i n g ,  &  K r a m p f ,  1 9 9 8 )  

然 而，自 覺 能 力 對 整 體 態 度 之 解 釋 變 異 量 僅 8 . 3 %，

雖 然 此 結 果 已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但 此 數 值

顯 然 偏 低 ；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學 分 及 教 學 經 驗 三 項 對 整 體

態 度 之 解 釋 變 異 量 亦 僅 1 1 . 2 %， 這 和 R i z z o 和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所 做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似，然 而 本 研 究 並 未

支 持 其 認 為 造 成 解 釋 力 太 低 的 原 因 是 抽 樣 誤 差 所 形 成 。

除 此 之 外，本 研 究 和 過 去 R i z z o 等 人 自 1 9 9 1 年 所 進 行 之

研 究，所 得 之 R 2 值 大 多 是 偏 低（ 見 表 5 - 2 - 1）。因 此 或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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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研 究 中 共 放 入 八 種 障 礙 類 別 之 結 果 進 行 探 討 ， 未 來

尚 須 找 出 更 有 解 釋 力 之 預 測 變 項 來 加 以 分 析 考 驗 。  

 

表 5 - 2 - 1 整 體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解 釋 力 ( R 2 )統 計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工 具  研 究 障 礙 類 別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R 2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 )  P E A T I D -Ⅲ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自 覺 能 力  . 1 9

R i z z o  &  
V i s p o e l ( 1 9 9 1 )  P E A T H -Ⅱ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自 覺 能 力  . 1 2

R i z z o  &  
K i r k e n d a l l  
( 1 9 9 5 )  

P E A T H -Ⅱ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自 覺 能 力  . 0 6

本 研 究（ 2 0 0 3） P E A T I D -Ⅲ  
中 文 版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自 覺 能 力  . 0 8

 

另 一 項 可 能 的 原 因 ， 在 於 所 使 用 的 測 量 工 具 ， 是 否

能 有 效 預 測 與 解 釋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行 為 態

度 。 近 年 來 有 些 研 究 ( A l b a r r a c i n ,  J o h n s o n ,  F i s h b e i n ,  &  

M u e l l e r l e i l e ,  2 0 0 1 ;  C o n a t s e r ,  B l o c k ,  &  G a n s n e d e r ,  2 0 0 2 ;  

C o u r n e y a  &  B o b i c k ,  2 0 0 0 ;  K u d l á e è k ,  e t  a l . ,  2 0 0 2 ,  

T h e o d o r a k i s ,  B a g i a t i s ,  &  G o u d a s ,  1 9 9 5 )指 出 ，

A j z e n ( 1 9 9 1 )針 對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之 缺 失 進 行 修 正，並 重 新

命 名 所 提 出 之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y )更

能 有 效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行 為 ， 而 國 內

其 他 領 域 之 研 究 亦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論（ 蔡 佳 伶 ， 民 8 3； 魏

米 秀，民 8 2）。 A j z e n 針 對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中 對 行 為 預 測 的

信 念 系 統 增 列 「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 ( p e r c e i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t r o l )信 念 系 統，並 將 此 修 改 後 的 理 論 稱 之 為 計 劃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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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 如 圖 5 - 2 - 1）， 然 而 ， 當 R i z z o ( 1 9 8 4 ,  1 9 8 6 ,  1 9 9 3 )

依 據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編 制 P E AT H ,  P E A H -Ⅱ 及 P E AT I D -Ⅲ

量 表 時 ， 皆 將 對 於 意 圖 的 影 響 簡 化 為 行 為 態 度 信 念 系 統

一 項，再 探 討 其 他 外 部 變 項 對 行 為 態 度 的 影 響，而 R i z z o

等 人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例 如 ，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  1 9 9 6）中

表 示 ， 由 於 法 律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教 學 的 規 範 ， 體 育

教 師 一 定 要 遵 守 ， 不 可 以 拒 絕 。 因 此 ， 上 述 三 項 量 表 皆

在 社 會 規 範 因 子 予 以 排 除 的 情 況 之 下 所 建 構 的 ， 然 而 這

樣 的 建 構 模 式 ， 是 否 會 形 成 理 論 與 量 表 間 結 構 的 失 衡 ，

造 成 外 部 變 項 對 於 行 為 態 度 或 行 為 意 圖 的 解 釋 與 預 測 路

徑 的 混 淆 。 例 如 過 去 和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自 覺 能 力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解 釋 力 的 偏 低 ， 或 許 自 覺 能 力 變 項 對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信 念 的 影 響 才 是 正 確 的 路 徑 ， 因 為

A j z e n ( 1 9 9 1 )認 為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和 B a n d u r a 的 自 覺 自 我 效

能 概 念 ( B a n d u r a ,  1 9 7 7 ,  1 9 8 2 ,  1 9 8 6 )是 相 似 的 。  

所 謂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是 指 個 體 在 特 定 情 境 中 對 於 所 欲 表 現

行 為 之 難 易 度 的 信 念 ( A j z e n ,  1 9 9 1 )。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由 於

所 加 入 的 第 三 信 念 系 統 －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 使 其 對 行 為 的

解 釋 與 預 測 更 勝 於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因 此 ， 本 研 究 認 為 ，

或 許 未 來 研 究 者 應 考 慮 以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為 依 據 ， 重 新 建

構 一 套 更 有 效 的 態 度 測 量 工 具 ， 以 更 能 有 效 預 測 與 解 釋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行 為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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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態 度      
     

主 觀 規 範   
 意   圖  行   為

     

自 覺 行 為 控 制      

圖 5 - 2 - 1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圖 解。 (摘 自： C o n a t s e r ,  P. ,  B l o c k ,  M . ,  

&  G a n s n e d e r ,  B .  2 0 0 2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p .  2 8 3 )  

 

二 、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本 研 究 將 1 4 項 預 測 變 項 分 別 同 時 投 入 八 項 障 礙 類

別 中 進 行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 自 覺 能 力 亦 是 對 所 有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然 而 其 解 釋 力

最 小 為 4 . 2 %（ 聽 覺 障 礙 ）， 最 大 為 8 . 0 %（ 肢 體 障 礙 ）。

顯 示 自 覺 能 力 不 僅 對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而 言 是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對 其 他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預 測 亦 然 。 然

而 因 其 解 釋 力 偏 小 ， 未 來 研 究 者 仍 應 考 慮 其 他 預 測 變

項 ， 以 更 加 瞭 解 及 預 測 體 育 教 師 的 教 學 行 為 。 其 次 ， 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正 向 態 度 之 第 二 、 第 三 預 測 因 子

分 別 為 特 教 學 分 及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然 而 特 教 學

分 之 最 高 解 釋 力 僅 有 2 . 8 %（ 學 習 障 礙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最 高 解 釋 力 僅 有 1 . 2 %，這 樣 的 結 果 雖 在 統 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實 際 運 用 上 看 來 似 乎 仍 過 於 薄 弱 ， 僅

可 參 考 這 樣 的 結 果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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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上 述 兩 項 討 論 ， 本 研 究 認 為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學 術

準 備 及 實 務 經 驗 的 融 合 ， 以 有 效 提 昇 體 育 教 師 之 自 覺 能

力 來 成 功 達 成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一 般 體 育 教 學 情 境 中 之 目

標 應 是 可 行 的 策 略 ( K o w a l s k i ,  1 9 9 5 )， 然 而 兩 者 間 的 相

關 ， 需 待 未 來 更 多 實 證 研 究 的 驗 證 。  

 

 

第三節 不同障礙類別和體育教師教學態度差異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和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差 異 之 討 論 如 下 ：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態 度 資 料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差 異 ， 接 著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顯 示 ，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態 度 由 正 向 到 負 向 依 序 為 ：

身 體 病 弱 ( M  =  3 6 . 5 9 )、 學 習 障 礙 ( M  =  3 5 . 9 8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M  =  3 5 . 6 9 )、 肢 體 障 礙 ( M  =  3 5 . 3 5 )、 聽 覺 障 礙 ( M  =  

3 5 . 2 4 )、 視 覺 障 礙 ( M  =  3 3 . 6 2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M  =  

3 2 1 . 9 1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M  =  3 1 . 7 8 )。 本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有 較 正 向 的 態 度 ， 在 所 蒐 集 的

文 獻 中 並 未 進 行 比 較。本 研 究 結 果 的 可 能 原 因 在 於：（ 一 ）體

育 教 師 或 許 認 為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更 需 要 以 體 育 運 動 來 改 善 其 健

康 狀 況，（ 二 ）認 為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較 不 會 影 響 其 班 級 經 營 與 教

學 進 度 、 教 學 目 標 之 達 成 ， 在 施 行 過 程 ， 教 學 內 容 較 不 需 要

做 大 幅 改 變 ， 通 常 對 運 動 強 度 及 安 全 性 需 多 加 留 意 ， 這 一 方

面 是 大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能 夠 勝 任 的 工 作，（ 三 ）此 外，身 體 病 弱

係 對 罹 患 各 項 慢 性 疾 病，體 能 虛 弱，需 要 長 期 療 養 者 的 統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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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可 能 罹 患 的 疾 病 包 括 ： 心 血 管 疾 病 、 貧 血 、 氣 喘 、 代 謝 異

常 、 癌 症 ． ． ． 等 ， 而 這 些 疾 病 的 嚴 重 程 度 可 細 分 為 輕 度 、

中 度 、 重 度 ， 對 學 生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的 影 響 亦 隨 著 不 同 的 病 症

而 有 所 差 異 。 在 本 研 究 ， 並 未 加 以 細 分 ， 可 能 亦 會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填 寫 問 卷 時 的 判 斷 。 而 在 其 中 針 對 不 同 嚴 重 程 度 之 智 能

障 礙 ， 則 可 發 現 體 育 教 師 對 輕 度 － 中 度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明 顯 不 同 。 至 於 其 他 類 別 及 嚴 重 程 度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則 明 顯 較 為 複 雜 ， 相 對 指 導 起 來 其 所 需 要 的 專 業 性

及 個 別 性 有 較 大 的 變 化 與 差 異 ， 倘 若 教 師 沒 有 極 高 的 動 機 與

充 分 的 學 術 準 備 及 教 學 經 驗 ， 容 易 產 生 挫 折 感 ， 相 對 的 與 學

生 互 動 的 態 度 可 能 較 傾 向 負 面 。  

至 於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傾 向 最 負 面

的 態 度 ， 其 可 能 的 因 素 在 於 無 論 他 們 如 何 盡 力 去 指 導 ， 這 些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果 亦 是 緩 慢 且 有 限 的 ， 甚 至 會 覺 得 為 了 他 們 ，

可 能 反 而 影 響 其 他 一 般 學 生 的 學 習 權 ； 此 外 ， 我 國 體 育 教 師

或 許 認 為 重 度 障 礙 程 度 以 上 之 學 生 應 該 在 隔 離 （ 特 殊 學 校 或

特 殊 班 ） 的 情 境 下 接 受 教 育 ， 對 他 們 的 學 習 更 有 幫 助 。  

而 對 於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負 向 態 度 僅 次 於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 其 可 能 的 因 素 在 於 體 育 教 師 欠 缺 指 導 這 類

型 障 礙 學 生 應 有 的 知 識 及 技 巧 ， 以 及 這 類 型 障 礙 學 生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情 境 中 ， 體 育 教 師 的 班 級 經 營 需 花 費 更 大 的 心 思 ， 甚

至 更 需 防 範 意 外 的 發 生 。  

此 外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聽 障 及 視 障 學 生 之 態 度 ， 本 研 究 認

為 可 能 受 到 障 礙 程 度 的 影 響 ， 在 臺 灣 地 區 全 聾 或 全 盲 的 學 生

通 常 就 讀 特 殊 學 校 ， 而 融 入 在 普 通 班 級 中 的 視 障 、 聽 障 生 可

藉 由 輔 具 （ 助 聽 器 、 大 字 課 本 、 放 大 鏡 ） 順 利 達 成 學 習 ，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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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教 師 所 需 改 變 的 教 學 策 略 與 技 巧 較 少 ， 因 而 對 他 們 的 態 度

比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的 態 度 稍 好 ， 但 如 果 面 對 的 是 全 聾 或

全 盲 的 障 礙 學 生 時 ， 一 般 學 校 的 體 育 教 師 對 他 們 的 態 度 又 是

如 何 ？ 以 及 他 們 與 特 殊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間 又 有 何 差 異 ？ 這 是 未

來 研 究 需 進 一 步 釐 清 的 問 題 。  

至 於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在 過 去 國 外 所 做 的 研 究 中 向 來 都 獲

得 體 育 教 師 較 正 向 的 態 度 ， 在 本 研 究 中 僅 次 於 身 體 病 弱 學

生 ， 其 可 能 的 原 因 亦 如 R i z z o 和 Vi s p o e l ( 1 9 9 1 )所 言 ， 學 習 障

礙 的 學 生 在 一 般 體 育 課 情 境 中 的 學 習 或 活 動 相 對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或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較 少 受 到 智 力 因 素 的 影 響 ， 且 體 育

教 師 在 班 級 經 營 上 較 不 需 要 複 雜 的 技 巧 和 策 略 。  

過 去 探 討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和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 其 主 要 探 討 之 障 礙 類 別 包 括 ： 學 習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及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等 項 ( R i z z o ,  1 9 8 4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R i z z o  &  W r i g h t ,  

1 9 8 7 ;  T r i p p ,  1 9 8 8 )，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 R i z z o ,  1 9 8 4 ;  R i z z o  &  Vi s p o e l ,  1 9 9 1 ;  R i z z o  &  W r i g h t ,  

1 9 8 7 )有 較 正 向 的 態 度，而 T r i p p  ( 1 9 8 8 )所 比 較 的 1 0 項 障 礙 類

別 中 ， 並 未 包 括 學 習 障 礙 ， 且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肢 體 障 礙 類 的 學

生 有 較 正 向 的 態 度 。  

顯 然 地 ， 體 育 教 師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態 度 之 差 異 是 存

在 的 ， 如 何 透 過 提 昇 教 師 之 自 覺 能 力 與 適 合 的 學 術 準 備 ， 培

養 適 任 的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 消 弭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偏 見 ， 以 達

成 「 體 育 是 所 有 兒 童 的 權 利 」 之 目 標 ， 是 未 來 研 究 者 努 力 的

方 向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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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影 響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因 素 ，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臺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 以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中 文 版 為 調 查 工 具 ， 合 計

發 出 6 0 0 份 ， 有 效 問 卷 4 7 7 份 （ 7 9 . 5 %）。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經 統

計 分 析 ， 結 果 經 過 討 論 後 ， 結 論 與 建 議 分 兩 節 分 述 如 后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結 論 有 三 ：  

一、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1 4 項 背 景 變 項 當 中，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者 有 ： 共 計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經 驗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特 殊 教 育 研 討 （ 習 ）

會 、 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等 5 項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背 景 變 項 ， 共 計 有 性 別 、 年 齡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適

應 體 育 學 士 學 分 、 適 應 體 育 研 討 （ 習 ） 會 、 職 務 類 別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運 動 員 背 景 等 9 項 。  

二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依 序 為 ： 自 覺 能 力 、 特 殊 教 育 學 士 學 分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由 正 向 到 負 向 依 序 為 ： 身 體 病 弱 、 學 習 障 礙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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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茲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以 供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及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  

一 、 對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之 建 議 ：  

（ 一 ） 擴 編 經 費 預 算 ， 有 系 統 辦 理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在 職 進

修 ， 以 增 進 其 知 能 。  

（ 二 ） 提 供 行 政 支 援 ， 建 立 綿 密 諮 詢 服 務 網 ， 以 協 助 融

合 體 育 教 師 排 除 教 學 障 礙 。  

（ 三 ） 建 立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證 照 制 度 或 評 鑑 制 度 ， 以 提 昇

教 學 品 質 。  

二 、 對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的 建 議  

（ 一 ）設 立 適 應 體 育 相 關 學 系，做 為 訓 練 專 業 指 導 人 才，

以 落 實 我 國 適 應 體 育 之 實 施 ， 並 解 決 適 應 體 育 師

資 之 不 足 。  

（ 二 ） 聘 請 有 能 力 與 經 驗 的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學 者 專 家 ， 規

劃 有 效 能 的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 包 括 知 識 、 技 巧 與 實

務 經 驗 ），以 提 昇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的 學 術 準 備 及 教 學

效 能 。  

（ 三 ） 在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將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進 行 系 統 性 規 劃

並 改 列 為 必 修 科 目 ， 促 使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能 有 基 本 認 識 與 經 驗 。  

三 、 對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議  

（ 一 ） 進 一 步 探 討 （ 兼 重 質 性 與 量 化 研 究 ） 其 他 不 同 變

項 （ 例 如 行 政 支 持 、 學 校 文 化 、 實 際 的 能 力 ） 對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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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如 何 有 效 改 變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的

研 究 。  

（ 三 ） 影 響 未 來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因 素 的 研 究 。  

（ 四 ） 考 慮 以 其 他 理 論 （ 例 如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 為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的 依 據 ， 以 更 能 有 效 釐 清 研 究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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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D a n c e ,  6 5 ( 1 ) ,  

5 1 - 5 3 .  

D o l l - T e p p e r ,  G . ,  &  D e P a u w ,  K . P .  ( 1 9 9 6 ) .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s e a r c h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  5 ( 1 ) ,  1 - 1 1 .  

D o w n s ,  P .  &  W i l l i a m s ,  T .  ( 1 9 9 4 ) .  S t u d e n t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p e o p l e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i n  a c t i v i t y  

s e t t i n g s :  A  E u r o p e a n  c o m p a r i s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1 ,  3 2 - 4 3 .  

F a v a z z a ,  P . C . ,  &  O d o m ,  S . L .  ( 1 9 9 7 ) .  P r o m o t i n g  p o s i t i v e  

a t t i t u d e s  o f  k i n d e r g a r t e n - a g e  c h i l d r e n  t o w a r d  p e o p l e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E x c e p t i o n a l  C h i l d r e n ,  6 3 ,  4 0 5 - 4 1 8 .  

F o l s o m - M e e k ,  S . L . ,  G r o t e l u s c h e n ,  W . ,  &  N e a r i n g ,  R . J .  

( 1 9 9 6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a c a d e m i c  m a j o r  a n d  h a n d s -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o n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s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l e a r n e r s  

w i t h  m i l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B r a z i l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  3 ,  4 7 - 6 6 .  

F o l s o m - M e e k ,  S . L . ,  &  N e a r i n g ,  R . J .  ( 1 9 9 4 ) .  P r e s e r v i c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t e a c h e r  a t t r i b u t e s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p o s i t i v e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m i l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b s t r a c t ]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5 ( 1 )  ( S u p p l . ) ,  A - 1 0 0 .  

F o l s o m - M e e k ,  S . L . ,  N e a r i n g ,  R . J . ,  G r o t e l u s c h e n ,  W . ,  &  

K r a m p f ,  H .  ( 1 9 9 9 ) .  E f f e c t s  o f  a c a d e m i c  m a j o r ,  g e n d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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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h a n d s -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o n  a t t i t u d e s  o f  p r e s e r v i c e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6 ,  

3 8 9 - 4 0 2 .  

F o l s o m - M e e k ,  S . L . ,  N e a r i n g ,  R . J .  &  K r a m p f ,  H .  ( 1 9 9 5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p r e s e r v i c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t e a c h e r  a t t r i b u t e s  a n d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m i l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b s t r a c t ]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9 ( 1 )  ( S u p p l . ) ,  A - 1 3 1 .  

F o l s o m - M e e k ,  S . L . ,  &  R i z z o ,  T . L .  ( 2 0 0 2 ) .  V a l i d a t i n g  t h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P E A T I D  )  s u r v e y  f o r  Ⅲ Ⅲ

f u t u r e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1 4 1 - 1 5 4 .  

F o r l i n ,  C .  ( 2 0 0 1 ) .  I n c l u s i o n :  I d e n t i f y i n g  p o t e n t i a l  s t r e s s o r s  

f o r  r e g u l a r  c l a s s  t e a c h e r s .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s e a r c h ,  4 3 ,  

2 3 5 - 2 4 5 .  

G a v r o n ,  S . J . ,  &  D e P a u w ,  K . P .  ( 1 9 8 9 ) .  N a t i o n a l  c o a c h e s  o f  

d i s a b l e d  s k i i n g :  A  b a c k g r o u n d  s u r v e y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R e s e a r c h  i n  C o a c h i n g  a n d  A t h l e t i c s ,  4 ,  1 7 - 2 4 .  

G o o d w a y ,  J . D . ,  &  R u d i s i l l ,  M . E .  ( 1 9 9 6 ) .  I n f l u e n c e  o f  a  

m o t o r  s k i l l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p r o g r a m  o n  p e r c e i v e d  

c o m p e t e n c e  o f  a t - r i s k  A f r i c a n  A m e r i c a n  p r e s c h o o l e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3 ,  2 8 8 - 3 0 1 .  

G o o d w a y ,  J . D .  &  R u d i s i l l ,  M . E .  ( 1 9 9 7 ) .  P e r c e i v e d  p h y s i c a l  

c o m p e t e n c e  a n d  a c t u a l  m o t o r  s k i l l  c o m p e t e n c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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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r i c a n  A m e r i c a n  p r e s c h o o l  c h i l d r e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4 ,  3 1 4 - 3 2 6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P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4 ) .  I n t e g r a t i n g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s p e c i a l  n e e d s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s c h o o l  d i s t r i c t  a s s e s s m e n t  m o d e l  f r o m  F i n l a n d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1 ,  4 4 - 5 6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P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F r e n c h ,  R . ,  &  

H u u k a ,  H .  ( 1 9 9 5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c o n s u l t a n t  s e r v i c e  m o d e l  t o  f a c i l i t a t e  i n t e g r a t i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2 ,  1 2 - 3 3 .  

H e i k i n a r o - J o h a n s s o n ,  P . ,  &  V o g l e r ,  E . W .  ( 1 9 9 6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i n c l u d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i n  

s c h o o l  s e t t i n g s .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  5 ( l ) ,  1 2 - 2 5 .  

H o d g e ,  S . R . ,  &  J a n s m a ,  P .  ( 1 9 9 9 ) .  E f f e c t s  o f  c o n t a c t  t i m e  

a n d  l o c a t i o n  o f  p r a t i c u m  e x p e r i e n c e s  o n  a t t i t u d e s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m a j o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6 ,  4 8 - 6 3 .  

H o d g e ,  S . R . ,  D a v i s ,  R . ,  W o o d a r d ,  R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2 0 0 2 ) .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p r a c t i c u m  t y p e s  i n  c h a n g i n g  p r e s e r v i c e  

t e a c h e r s '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p e r c e i v e d  c o m p e t e n c e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1 5 5 - 1 7 1 .  

H o d g e ,  S . R . ,  M u r a t a ,  N . M . ,  &  K o z u b ,  F . M .  ( 2 0 0 2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j u d g m e n t s  a b o u t  i n c l u s i o n :  A  n e w  i n t r u m e n t  

f o r  p r e s e r v i c e  t e a c h e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4 3 5 - 4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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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  C . ,  D u n n ,  J . M . ,  v a n  d e r  M a r s ,  H . ,  &  

M c C u b b i n ,  J .  ( 1 9 9 7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p e e r  t u t o r s  o n  m o t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i n t e g r a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c l a s s e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4 ,  2 9 8 - 3 1 3 .  

K o w a l s k i ,  E . M .  ( 1 9 9 5 ) .  T h e  i n f u s i o n  a p p r o a c h  t o  t e a c h e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D a n c e ,  6 6 ( 4 ) ,  4 9 - 5 7 .  

K o w a l s k i ,  E . M . ,  &  R i z z o ,  T . L .  ( 1 9 9 6 ) .  F a c t o r s  i n f l u e n c i n g  

p r e s e r v i c e  s t u d e n t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3 ,  

1 8 0 - 1 9 6 .  

K u d l á è e k ,  M . ,  V á l k o v á ,  H . ,  S h e r r i l l ,  C . ,  M y e r s ,  B . ,  &  F r e n c h ,  

R .  ( 2 0 0 2 ) .  A n  i n c l u s i o n  i n s t r u m e n t  b a s e d  o n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y  f o r  p r o s p e c t i v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2 8 0 - 2 9 9 .  

L a M a s t e r ,  K . ,  G a l l ,  K . ,  K i n c h i n ,  G . ,  &  S e i d e n t o p ,  D .  ( 1 9 9 8 ) .  

I n c l u s i o n  p r a c t i c e s  o f  e f f e c t i v e  e l e m e n t a r y  s p e c i a l i s t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5 ,  6 4 - 8 1 .  

L i e b e r m a n ,  L . J . ,  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  C . ,  &  K o z u b ,  F . M .  ( 2 0 0 2 ) .  

P e r c e i v e d  b a r r i e r s  t o  i n c l u d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v i s u a l  

i m p a i r m e n t s  i n  g e n e r a l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3 6 4 - 3 7 7 .  

M a r s t o n ,  R . ,  &  L e s l i e ,  D .  ( 1 9 8 3 ) .  T e a c h e r  p e r c e p t i o n s  f r o m  

m a i n s t r e a m e d  v s .  n o n - m a i n s t r e a m e d  t e a c h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  4 0 ,  8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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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l o g r a n o ,  V . T . ,  &  L o o v i s ,  E . M .  ( 1 9 9 1 ) .  S t a t u s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h a n d i c a p p e d  s t u d e n t s :  A  c o m p a r a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o f  t e a c h e r s  i n  1 9 8 0  a n d  1 9 8 8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8 ,  2 8 - 4 2 .  

M i n n e r ,  S . H . ,  &  K n u t s o n ,  R .  ( 1 9 8 2 ) .  M a i n s t r e a m i n g  

h a n d i c a p p e d  s t u d e n t s  i n t o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I n i t i a l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  3 9 ,  1 3 - 1 5 .  

P a t r i c k ,  G . D .  ( 1 9 8 7 ) .  I m p r o v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d i s a b l e d  

p e r s o n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4 ,  

3 1 6 - 3 2 5 .  

R e i d ,  G .  ( 1 9 8 7 ) .  M o t o r  b e h a v i o r  a n d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e s  i n  h a n d i c a p p e d  p e r f o r m e r s .  I n  D .  G o u l d  &  

M . R .  W e i s s  ( E d s . ) ,  A d v a n c e s  i n  p e d i a t r i c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s  ( p p .  2 3 5 - 2 4 9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R i z z o ,  T . L . ,  ( 1 9 8 4 ) .  A t t i t u d e s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h a n d i c a p p e d  p u p i l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  2 6 7 - 2 7 4 .  

R i z z o ,  T . L . ,  ( 1 9 8 5 ) .  A t t r i b u t e s  r e l a t e d  t o  t e a c h e r s '  a t t i t u d e s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6 0 ,  7 3 9 - 7 4 2 .  

R i z z o .  T . L .  ( 1 9 9 3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  R e t r i e v e d  Ⅲ

J u l y  3 1 ,  2 0 0 2 ,  f r o m  C a l i f o r n i a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  S a n  

B e r n a r d i n o ,  W e b  s i t e :  

h t t p : / / k i n e . c s u s b . e d u / ~ t r i z z o / P E A T I D .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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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z z o ,  T . L . ,  B r o a d h e a d ,  G . D . ,  &  K o w a l s k i ,  E . M .  ( 1 9 9 7 ) .  

C h a n g i n g  k i n e s i o l o g y  a n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b y  

i n f u s i o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b o u t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y .  

Q u e s t ,  4 9 ( 2 ) ,  2 2 9 - 2 3 7 .  

R i z z o ,  T . L . ,  &  K i r k e n d a l l ,  D . R .  ( 1 9 9 5 ) .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m i l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W h a t  a f f e c t s  a t t i t u d e s  o f  f u t u r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2 ,  2 0 5 - 2 1 6 .  

R i z z o ,  T . L . ,  &  V i s p o e l ,  W . P ,  ( 1 9 9 1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r i b u t e s  a n d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8 ,  

4 - 1 1 .   

R i z z o .  T . L . ,  &  V i s p o e l ,  W . P .  ( 1 9 9 2 ) .  C h a n g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b o u t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9 ,  5 4 - 6 3 .  

R i z z o ,  T . L . ,  &  W r i g h t ,  R . G .  ( 1 9 8 8 ) .  S e l e c t e d  a t t r i b u t e s  

r e l a t e d  t o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2 6 ,  

3 0 7 - 3 0 9 .  

R o w e ,  J . ,  &  S t u t t s ,  R . M .  ( 1 9 8 7 ) .  E f f e c t s  o f  p r a c t i c a  t y p e ,  

e x p e r i e n c e ,  a n d  g e n d e r  o n  a t t i t u d e s  o f  u n d e r g r a d u a t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m a j o r s  t o w a r d  d i s a b l e d  p e r s o n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4 ,  2 6 8 - 2 7 7 .  

R u d i s i l l ,  M . E .  ( 1 9 8 9 ) .  I n f l u e n c e  o f  p e r c e i v e d  c o m p e t e n c e  

a n d  c a u s a l  d i m e n s i o n  o r i e n t a t i o n s  o n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  

p e r s i s t e n c e ,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d u r i n g  p e r c e i v e d  f a i l u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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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0 ,  

1 6 6 - 1 7 5 .  

S a n t o m i e r ,  J .  ( 1 9 8 5 ) .  P h y s i c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s ,  a n d  t h e  

m a i n s t r e a m :  S u g g e s t i o n s  f o r  t e a c h e r  t r a i n e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2 ,  3 2 8 - 3 3 7 .  

S c h m i d t - G o t z ,  E . ,  D o l l - T e p p e r ,  G . ,  &  L i e n e r t ,  C .  ( 1 9 9 4 ) .  

A t t i t u d e s  o f  u n i v e r s i t y  s t u d e n t s  a n d  t e a c h e r s  t o w a r d  

i n t e g r a t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i n  r e g u l a r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c l a s s e s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R e v i e w ,  

1 7 ( 1 ) ,  4 5 - 5 7 .  

S h a p i r o ,  D . R . ,  &  U l r i c h ,  D . A .  ( 2 0 0 2 ) .  E x p e c t a n c i e s ,  v a l u e s ,  

a n d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p h y s i c a l  c o m p e t e n c e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a n d  w i t h o u t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3 1 8 - 3 3 3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3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s p o r t :  C r o s s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a n d  l i f e s p a n  ( 4 t h  e d . ) .  

D u b u q u e ,  I A : B r o w n  a n d  B e n c h m a r k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8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s p o r t :  C r o s s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a n d  l i f e s p a n  ( 5 t h  e d . ) .  

D u b u q u e ,  I A : W C B / M c G r a w - H i l l .  

S h e r r i l l ,  C . ,  &  D e P a u w ,  K . P .  ( 1 9 9 7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n d  e d u c a t i o n .  I n  J . D .  M a s s e n g a l e  &  R . A .  

S w a n s o n  ( E d s . ) ,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 P P .  3 9 - 1 0 8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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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e r r i l l ,  C . ,  &  W i l l i a m s ,  T .  ( 1 9 9 6 ) .  D i s a b i l i t y  a n d  s p o r t :  

P s y c h o s o c i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i n c l u s i o n ,  i n t e g r a t i o n ,  

a n 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  5 ( 1 ) ,  4 2 - 6 4 .  

S t e w a r t ,  C . C .  ( 1 9 8 8 ) .  M o d i f i c a t i o n  o f  s t u d e n t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d i s a b l e d  p e e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5 ,  4 4 - 4 8 .  

S t e w a r t ,  C . C .  ( 1 9 9 1 ) .  L a b e l s  a n d  t h e  a t t i t u d e s  o f  

u n d e r g e a d u a t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s t u d e n t s  t o w a r d  

d i s a b l e d  i n d i v i d u a l s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  4 8 ,  1 4 2 - 1 4 5 .  

T h e o d o r a k i s ,  Y . ,  B a g i a t i s ,  K . ,  &  G o u d a s ,  M .  ( 1 9 9 5 ) .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y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2 ,  1 5 1 - 1 6 0 .  

T h o m a s ,  J . R . ,  S a l a z a r ,  W . ,  &  L a n d e r s ,  D . M .  ( 1 9 9 1 ) .  W h a t  i s  

m i s s i n g  i n  p < . 0 5 ?  E f f e c t  s i z e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2 ,  3 4 4 - 3 4 8 .  

T o l s o n ,  H .  ( 1 9 8 0 ) .  A n  a d j u s t m e n t  t o  s t a t i s t i c a l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  

ω2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5 1 ,  

5 8 0 - 5 8 4 .  

T r i p p ,  A .  ( 1 9 8 8 ) .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a t t i t u d e s  o f  r e g u l a r  a n d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t o w a r d  d i s a b l e d  i n d i v i d u a l s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6 6 ,  4 2 5 - 4 2 6 .  

T r i p p ,  A . ,  F r e n c h ,  R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5 ) .  C o n t a c t  t h e o r y  

a n d  a t t i t u d e s  o f  c h i l d r e n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p r o g r a m s  t o w a r d  p e e r s  w i t h  d i s a i l i t i e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2 ,  3 2 3 - 3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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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i p p ,  A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1 ) .  A t t i t u d e  t h e o r i e s  o f  

r e l e v a n c e  t o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8 ,  1 2 - 2 7 .  

V o g l e r ,  E . W . ,  v a n  d e r  M a r s ,  H . ,  D a r s t ,  P . ,  &  C u s i m a n o ,  B .  

( 1 9 9 0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p r e s a g e ,  c o n t e x t ,  a n d  p r o c e s  

v a r i a b l e s  t o  A L T - P E  o f  e l e m e n t a r y  l e v e l  m a i n s t r e a m e d  

s t u d e n t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7 ,  

2 9 8 - 3 1 3 .  

Y u n ,  J . ,  &  U l r i c h ,  D . A .  ( 1 9 9 7 ) .  P e r c e i v e d  a n d  a c t u a l  

p h y s i c a l  c o m p e t e n c e  i n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i l d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4 ,  

2 8 5 - 2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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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Physical Educators' Attitude Toward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III 

(Terry L. Rizzo, 1993) 
 
General Directions: 

This study contains a series of statements which express beliefs about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in your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re are no right or wrong 

responses. Circle the response that best describes your beliefs about each statement for 

each disability. 
 
Enclosed is an explanation of four disabling conditions found in the survey to assist you 

in your response. Read the descriptions carefully before you begin the study. It is 

important to respond to the statements using only these descriptions. 

 
DO NOT SKIP ANY QUESTIONS. 
 
CIRCLE ONLY ONE RESPONSE PER DISABILITY. 
 
ALL RESPONSES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DESCRIPTIONS OF DISABILITIES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The term refers to a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behavior clusters: severely deviant disruptive, aggressive or 

impulsive behaviors, withdrawn or anxious, general pervasive unhappiness, depressed or 

wide mood swings, delinquency, hyperactivity, social maladjustment, hypersensitivity. It 

is usually serviced with a behavior management program.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A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is a disorder within the 

individual which affects learning relative to that individual's potential. The disability 

interferes with the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and/or expression of information such as in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thinking, and move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student 

could have difficulty with spaci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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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This student would be considered to have an IQ 

score in the range of 50 to 80 on standardized intellectual tests. The student will probably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ocial skills but will lag behind their peers. the student 

usually can learn vocational and daily living skills but may need guidance and/or assistance 

in these areas. These students may have difficulty in performing motor skills, and exhibit 

a short attention span. 
 
Moderate-Severely Mentally Impaired: This student would be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They would have an IQ score below 50 on standardized tests.  

They may or may not be able to verbally communicate. There is little socialization or 

interaction. They are totally dependent on others for self-care. 
 
Please circle the response which best corresponds to your agreement with each 

statement and for each labeled disability. Do NOT skip any. 

====================================================================== 

KEY 

SD=STRONGLY DISAGREE 

D=DISAGREE 

U=UNDECIDED 

A=AGREE 

SA=STRONGLY AGREE 

====================================================================== 

One advantage of teaching students labeled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is that all students will 

learn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achieving goals. 
 
1.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2.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3.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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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Teaching students labeled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ll motivate 

nondisabled students to learn to perform motor skills. 

5.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6.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7.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8.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Students labeled will learn more rapidly if they are taught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9.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10.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11.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12.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Students labeled will develop a more favorable self-concept as a result of learning motor  
skills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with nondisabled peers. 

13.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14.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15.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16.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Students labeled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their nondisabled peers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17.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18.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19.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20.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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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abeled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will  
disrupt the harmony of the class. 

21.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22.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23.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24.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Having to teach students labeled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places an unfair burden on teachers. 

25.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26.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27.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28.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As 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I do not have sufficient training necessary to teach students  
labeled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29.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30.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31.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32.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Teaching student labeled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means more work for me. 

33.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34.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35.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36.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Students labeled should not be taught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because they will require too much of m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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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38.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39.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40.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As 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I need more course work and training before I will feel  
comfortable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ith students labeled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41.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42.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43.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44.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Students labeled should be taught with nondisabled students in my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whenever possible. 

45.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SD D U A SA 

46.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SD D U A SA 

47.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48. Moderate-severe mentally impaired      SD D U A SA 
 
======================================================================  
A FEW FINAL QUESTIONS ABOUT YOURSELF 

Identify your gender. Female Male  

What is your age?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taught physical education?  

What grade levels are you presently teaching?  

Do you have a Developmental/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license? Yes No  

Have you taken any Developmental/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Undergraduate? Yes No If so, how man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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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Yes No If so, how many courses?  

 
Have you taken any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Undergraduate? Yes No If so, how many courses?  

   

Graduate? Yes No If so, how many courses?  

Have you had any experience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Yes   No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taught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Number of years 
 
Rate the quality of your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No experience  

Not good 

Satisfactory  

Very good  
 
If you have been around or worked with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what disability(ies) did 
they have?  
 
How competent do you feel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Not at all  

Somewhat  

Very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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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對身心障礙者之教學態度量表－Ⅲ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由於人權正義的伸張，人本主義教育思潮的盛行；回歸主流的融合教育模式

的實施，促成國家必須保障身心障礙學生能和普通學生一樣在一般體育課中的受

教權。而依據歐美先進國家的實證研究指出：影響此教育制度成敗的關鍵因素在

於：教師的態度。而為了探討此一議題，在適應體育領域中，由Rizzo博士所發

展之PEATID-Ⅲ態度量表被公認為第一個具備理論基礎的量表。本人基於上述背

景，欲發展PEATID-Ⅲ中文版並進行相關研究，以供政府施政決策及學者研究之

參考，進而提昇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品質。懇請各位先進填寫本表，惠賜寶貴意

見，以作為研究之參考。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研所研究生 蔡志權 

私立中國醫葯學院物理治療系 吳昇光博士  敬上
填表說明： 
本研究包含一系列之敘述，這些敘述所表示的是您對於所任教之一般體育課

中身心障礙學生之教學信念。所有的回答沒有對或錯。請將每項敘述中最符合有
關您對每一障礙類別之信念圈起來。 
茲附上四種障礙類別的說明，以協助您作答。在您作答之前請先仔細閱讀說

明，這些說明對於作答是很重要的。 
請勿漏掉任何一個問題。 
每一障礙類別只圈選一項反應。 
您的所有回答將獲得保密。 

障礙類別說明： 
一、情緒/行為異常： 
表示具有下列行為中一項或多項的特質條件： 
嚴重的偏離分裂、攻擊性或衝動的行為、退縮或焦慮、一般普遍性的不

愉快、憂鬱或情緒起伏很大、不正當的行為、過動、社會適應不良、神經過
敏，經常接受行為管理計劃服務。 

二、特定學習障礙： 
是指個體內之異常，導致某一特定之學習障礙，而影響個體有關學習潛

能。這項障礙阻礙了像是聽、讀、寫、思考及動作等訊息之獲得、組織和/或
表達。在體育活動上，這樣的學生可能會有特殊知覺的困難。 

三、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是指在標準化智力測驗得分50-80的學生。他們可能在發展溝通技巧及

社會技巧上落後於同儕；通常在職業及日常生活技巧的學習方面，可能需要
指導和/或協助；在動作技巧的表現可能有困難，以及呈現注意力時間較短的
現象。 

四、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智力明顯的低於標準，在標準化智力測驗得分50分以下。他們可能無法

進行言辭上的溝通、及有限的社會化互動。完全需要他人的照護。 

請在每一項障礙類別的敘述中，最符合您的意見的圈起來，請勿漏掉任何一題。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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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會和
非障礙學生，學得為了達成目標而一起努力的效益。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2.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3.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會引
起非障礙學生學習動作技巧表現的動機。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6.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7.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8.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和
非障礙學生一起學習會學得更快。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10.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11.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12.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和
非障礙學生一起學習動作技巧後，會發展較佳的自我
概念。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3.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14.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15.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16.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將
不會被非障礙同儕所接納。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7.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18.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19.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0.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110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會

擾亂班級的和諧。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22.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23.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4.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必須教導下列障礙類型

的學生是一項不公平的負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5.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26.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27.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8.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對於教導下列障礙類型

的學生而言，我並未具備足夠的訓練。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9.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30.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31.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32.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學

生，對我而言是一項額外的工作。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3.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34.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35.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36.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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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不應該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
課中，因為他們需要我太多的時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7.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38.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39.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0.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對於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
學生之前，我需要更多充裕的課程及訓練。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42.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43.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4.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都
應該和非障礙學生接受任何可能的指導。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5.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46.特定學習障礙 1 2 3 4 5 
47.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8.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請提供您對於左列陳述語句有任何

不清楚或混淆的措詞用語及修正意

見。 

====================================================================== 
關於您的一些問題： 
1.性  別： 男  女 
2.年  紀：    歲 
3.體育教學年資：    年 
4.現在任教的年級：    年級 
5.是否具備特殊體育或適應體育教學證照： 是  否 
6.您曾修過任何適應體育課程嗎？ 
碩士學分： 是   學分  否 
學士學分： 是   學分  否 
7.您曾修過任何特殊教育課程嗎？ 
碩士學分： 是   學分  否 
學士學分： 是   學分  否 
8.您有過任何身心障礙者的教學經驗嗎？ 是 否 
9.您的身心障礙者教學年資是   年。 
10.您對身心障礙者教學經驗品質的評價是： 
□沒有經驗  □不好  □滿意  □很好 

11.如果您曾經和障礙者相處或工作過，他們的障礙類別是那些？          。 
12.對於教導障礙者，您覺得您有多少能力？ 
□一點也沒有  □有一些  □很多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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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指導身心障礙學生態度量表填表說明： 

本研究包含一系列之敘述，這些敘述所表示的是您對於所任教之一般體育課

中身心障礙學生之教學信念。所有的回答沒有對或錯。請將每項敘述中最符合有

關您對每一障礙類別之信念圈起來。 

茲附上各種障礙類別的說明，以協助您作答。在您作答之前請先仔細閱讀說

明，這些說明對於作答是很重要的。 

請勿漏掉任何一個問題。 

每一障礙類別只圈選一項反應。 

您的所有回答將獲得保密。 

障礙類別說明： 

一、情緒/行為異常：表示具有下列行為中一項或多項的特質條件：情緒或行為嚴

重的偏失、攻擊性或衝動的行為、退縮或焦慮、憂鬱或情緒起伏很大、過動、

社會適應不良、神經過敏，經常接受行為矯正管理。 

二、輕度－中度智能障礙：是指在標準化智力測驗得分50-80的學生。他們可能

在發展溝通技巧及社會技巧上落後於同儕；通常在職業及日常生活技巧的學

習方面，可能需要指導和/或協助；在動作技巧的表現可能有困難，以及呈現

注意力時間較短的現象。 

三、中度－重度智能障礙：智力明顯的低於標準，在標準化智力測驗得分50分以

下。他們可能無法進行言辭上的溝通、及有限的社會化互動且需要他人的照

護。 

四、視覺障礙：係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

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 

五、肢體障礙：係指上、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響學習者。 

六、學習障礙：係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出現注意、記憶、理解、推理、表達、

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功能有顯著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

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

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七、聽覺障礙：是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因素，造成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

生部份或全部之障礙，導致對聲音之聽取或辨識有困難者。 

八、身體病弱：係指罹患慢性疾病，體能虛弱，需要長期療養，以致影響學習者。 

請在每一項障礙類別的敘述中，將最符合您的意見的圈起來，請勿漏掉任何一題。 

附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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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指導身心障礙學生態度量表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由於人權正義的伸張，人本主義教育思潮的盛行；回歸主流的融合教育模式

的實施，促成國家必須保障身心障礙學生能和普通學生一樣在一般體育課中的受

教權。而依據歐美先進國家的實證研究指出：影響此教育制度成敗的關鍵因素在

於「教師的態度」。而為了進一步探討此一重要議題，您的參與是本研究之必須。

研究結果將作為政府施政決策及後續研究之參考依據，進而提昇身心障礙學生之

受教品質。 

  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蔡志權 

  中國醫藥學院物理治療系 吳昇光博士  敬上 

壹、關於您的一些問題：（請ˇ選） 

一、性  別：□男 □女 

二、年  齡：□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50歲以上。 

三、體育教學年資：□3年以內，□4-10年，□11-20年，□20年以上。 

四、您有過任何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經驗嗎？ □是 □否 

五、您曾修過任何適應體育課程嗎？ 

1.學士學分：□有 □無 

2.適應體育相關研討（習）會七小時以上：□有 □無 

六、您曾修過任何特殊教育課程嗎？ 

1.學士學分：□有 □無 

2. 特殊教育相關研討（習）會七小時以上：□有 □無 

七、您對於過去自己在身心障礙學生教學經驗品質的評價是： 

□沒有經驗，□不好，□還可以，□滿意，□很好 

八、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您覺得自己有多少能力？ 

□一點也沒有  □有一些  □很多 

九、您目前擔任的職務是：□級任，□科任，□教師兼行政職務 

十、您的畢業學校類別：□師範院校，□師資班，□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十一、您的畢業科系（組）類別：□體育，□特殊/輔導教育，□語文/
社會教育，□數理，□其他        （請填寫） 

十二、您過去是否曾為學校運動代表隊隊員？ □是 □否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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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信念陳述： 
一、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和非障礙學生一起學習
時，所有的學生將學到「為了達成目標而一起努力」的好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2.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3.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視覺障礙 1 2 3 4 5 

 5.肢體障礙 1 2 3 4 5 

 6.學習障礙 1 2 3 4 5 

 7.聽覺障礙 1 2 3 4 5 

 8.身體病弱 1 2 3 4 5 

二、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將會「激發
非障礙學生動作技巧表現學習的動機」。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10.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11.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12.視覺障礙 1 2 3 4 5 

13.肢體障礙 1 2 3 4 5 

14.學習障礙 1 2 3 4 5 

15.聽覺障礙 1 2 3 4 5 

16.身體病弱 1 2 3 4 5 

三、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如果和非障
礙學生一起學習，會學得更快。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7.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18.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19.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0.視覺障礙 1 2 3 4 5 

21.肢體障礙 1 2 3 4 5 

22.學習障礙 1 2 3 4 5 

23.聽覺障礙 1 2 3 4 5 

24.身體病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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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和非障礙學
生一起學習動作技巧後，會發展較佳的自我概念。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5.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26.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7.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28.視覺障礙 1 2 3 4 5 

29.肢體障礙 1 2 3 4 5 

30.學習障礙 1 2 3 4 5 

31.聽覺障礙 1 2 3 4 5 

32.身體病弱 1 2 3 4 5 

五、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學生將不會被非
障礙同儕所接納。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3.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34.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35.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36.視覺障礙 1 2 3 4 5 

37.肢體障礙 1 2 3 4 5 

38.學習障礙 1 2 3 4 5 

39.聽覺障礙 1 2 3 4 5 

40.身體病弱 1 2 3 4 5 

六、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會 擾
亂 班 級 的 和 諧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42.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3.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44.視覺障礙 1 2 3 4 5 

45.肢體障礙 1 2 3 4 5 

46.學習障礙 1 2 3 4 5 

47.聽覺障礙 1 2 3 4 5 

48.身體病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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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必須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
是一項不公平的負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9.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50.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51.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52.視覺障礙 1 2 3 4 5 

53.肢體障礙 1 2 3 4 5 

54.學習障礙 1 2 3 4 5 

55.聽覺障礙 1 2 3 4 5 

56.身體病弱 1 2 3 4 5 

八、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對於必須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
學生，我並未具備足夠的訓練。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7.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58.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59.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60.視覺障礙 1 2 3 4 5 

61.肢體障礙 1 2 3 4 5 

62.學習障礙 1 2 3 4 5 

63.聽覺障礙 1 2 3 4 5 

64.身體病弱 1 2 3 4 5 

九、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對
我而言是一項額外的工作。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5.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66.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67.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68.視覺障礙 1 2 3 4 5 

69.肢體障礙 1 2 3 4 5 

70.學習障礙 1 2 3 4 5 

71.聽覺障礙 1 2 3 4 5 

72.身體病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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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不應該安置在我所任教一般體育課中，
因為他們需要我太多的時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73.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74.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75.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76.視覺障礙 1 2 3 4 5 

77.肢體障礙 1 2 3 4 5 

78.學習障礙 1 2 3 4 5 

79.聽覺障礙 1 2 3 4 5 

80.身體病弱 1 2 3 4 5 

十一、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對於教導下列障礙類型的學
生之前，我需要更多充裕的課程及訓練。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81.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82.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83.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84.視覺障礙 1 2 3 4 5 

85.肢體障礙 1 2 3 4 5 

86.學習障礙 1 2 3 4 5 

87.聽覺障礙 1 2 3 4 5 

88.身體病弱 1 2 3 4 5 

十二、在我所任教的一般體育課中，下列障礙類型的學生，都應該和非障
礙學生接受任何可能的指導。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89.情緒/行為異常 1 2 3 4 5 

90.輕度－中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91.中度－重度智能障礙 1 2 3 4 5 

92.視覺障礙 1 2 3 4 5 

93.肢體障礙 1 2 3 4 5 

94.學習障礙 1 2 3 4 5 

95.聽覺障礙 1 2 3 4 5 

96.身體病弱 1 2 3 4 5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辛 苦 作 答 ！！ 


